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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規約憲政主義化的省思 國際憲政主義的浮現與影響

世界貿易組織規約憲政主義化的省思

一國際憲政主義的浮現與影響

曾牙企真

( i有台科技人學財經法律fi)f究所副教疫 )

摘要

國際憲政主義概念固然有待精確定義，但有關世貿規約:{政主義化的見

解﹒已然成為國際法學界討論國際憲政主義概念的藍本 。 國際憲政主義概念

的演化暨持展方向，可能影響到國際社會法律體系的建構，以及國家未來在

國際社會所受到的司法制約程度 。 展望未來，世貿規約憲政主義化的經驗進

程，是否會對國際法其它面向的法理論縫造成影響，繼續將人權概念置入永

績發展、國際環境保護 、氣候變遷機制與海洋環境保育等議題的論詮當 中 ，

並以人類社群整體福祉之極大化為前徒，為沒有參與締約的第三方創造國際

責任與義務 ， 值得吾人深入並且持續的進行觀察 。

本文首先將勾勒 出 全球化對國際公法進法機制所產生的挑戰 ， 探索憲政

主義概念應用於國際公法的發展，再以世貿規約的憲政主義化發展為例﹒撿

干見國際憲政主義概念運用於世貿規約的不同主張，最後勾勒 出 國際:{政主義

主張，對國際社會法律體系演變之影響 。 希冀透過國際憲政主義各種不同觀

點之檢視 ， 揭示國際公法規範暨世貿制度改革之深層意義 。

關鍵詞 :國際憲政主義、憲政主義化 、 世貿組織、國際進法、國際公法

• • • 

近十餘年，國際公法的造法程序、造法參與者 ， 以及萌芽中的國際規鈍， 已呈現

重大變革 。 國際公法學術研究社群就國際憲政主義 ( Internati ona l Con st ituti on a li sm) 的

概念化爭辯 ， 顯示國際公法研究已呈現轉變態綴 。 相關論戰所衍生的各項問題，如國

際治理、閻際組織之作用與功能，以及全球法制社群 (Iega l commun i ty ) 等 ， 皆係現

令探索國際公法議題之重要起點。

以世界貿易組織既無] ( WTO 法 ) 之憲政主義化 ( consti tuti onali za ti on ) 作為案例

的討論 ， 是現令閻際公法、國際經貿法暨國際組織等學術領域之主要論述趨向 ， 相較

於歐美的熱烈討論，我國仍顯少有相關論著 。 有鑑於此 ， 當國內法學者將國內立法者

之間的角 JJ過程歸於政治學的討論範|詞 ， 並致力於關內法律條文的解釋與運用時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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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公 i:t學界則有必要追本溯源 ， 梳理國際公法巾;某些II二有浮現的特定概念堅其可能之

影響 ， 方能對爾後的規則與運用 ， 提出建設性的學理見解 。

本文首將勾勒出全球化對國際公法造法做制所造成的街擊，探索憲政主義概念應

用於國際公法之相關論述與局限 ，再以世貿規約的憲政主義化發展為例 ， 檢視國際;也

政主義概念運用於世貿規約的不 IciJ主張 ， 最後勾勒 tt~闋際憲政主義主張 ， 對關際社會

法律體系演變之影響 。 希冀透過倒際憲政主義各種不同觀點之儉視，偈示國際公法規

純賢世貨制度改革之深層意義 。

壹、全球化對國際公法造法機制的街擊

全球化的發展不但對國家與國際環繞造成重大影響 ，亦連帶領j擊國際公法之傳

統造法機制 。 全球化不但導致國家主權的弱化，諸多跨越疆界的流動 ， 亦令關家在施

展主權JI寺感到力不從心 。 2 全球化的發展更顯示 ， 國際制度需要擁有更大的權威與更明

俗的規則 。: 國家的主權地位與統治能力 ， 因而相對面臨更多的制約與限制 。 4 凶家不

僅不再是國際公法唯一的進法來源 ， 傳統上國家同意的國際公法造法原則 ， 亦i卓帶遭

受國際造法實踐的侵蝕 。

一、國際造法者的擴散

首先 ， 在全球化的街墜下，參與關際公法造法之行為者 ， 已不限於主權國家。 國

際規範造法機制的主要原則 ， J'J在國家闊的普遍同志、 ( ge nera l COn Sen l ) ， 日 而國際公法

中所揭 示 的習償 ( c u s lom ) ，則是國家同意原則的反 映 。 6 但隨著國際組織

前 (lï制企球化之jJ.:義與 保 xt (types ) . 的參考 IJ~I 、 id HC'l d. "Cosmo politanism: Idcas. Rca lit ics and 

Dc lÏ cÎ ls: ' in Dav id Hcl d & Anlhony McGrc\\' eds.. G叭叭 nil/g GIοbali=afÎOf1 : Pο 1\ '(" ，. ， Alllhoril)' and Global 

G()\'(!rt1CIII('(! (Cambri dge: Po1i ty. 2005 ). pp. 305- 3U的

d.t !. James Rosncau, "Governan cc in a Nc叭 Globnl Ordcr:' in David HeJd & Anthony McG n:w eds.. Goνerlll l/g 

G/oboli=(l I;O Il : Power , Aul !J ori,\ “nd G/ubal Gυ 1 叭 "αIIce. p. 74; Pctcr Evans. "The Ec1i pse o f th e Sta te? 

ReneClions on Sta teness in an Era ofGlobal izat ion:' Wor/d Pυlilics ， Vo1. 50. No. 1 ( 11)1.) 7). p. 65 . 

2主 ') Robcrt O. Keohane、心 Hobbes ' s Ddc 1l11ll a 山ld In st itut ional Changc io World Poli tics: So\'凹的話Il l y 111 

Intcrnalio nal Soc it: ty ," io Robert O. Kcohane ed. Po\\'er (/nd GO \'erll l1llCe ;11 a Panial G/ohalized World 

( Ncw York : RO llll e d且e. 2002 ). p. R 1 

証 -1 以仕界貿易組織的 f~f ﹒ 世f{影響枯拘束會WI'.)行為 Jti述過Jt游決策聳爭端解決機 ;filJ (WTO DÎspulc 

Mechani sm) 的 illi f'f. 強化做f{!;且 11月的法制 ft地位 ftl世貨會員的內同沾 自IJ必需 i盟照 l!t對議定書的

朮的內容 作必'lJi的立法 d，修正 任守主世吹自r i.l(I'.)作為世 ，tJi!i!冉的法 11\你何﹒ 亦需迎 ~.(i 萬J1 ~Nri解決機

械( Dispu te Seltlemcnl Body , D S日) 的故~)~與ti! ;其 ﹒ f乍必婪的洲戰 ﹒

H !) lan Brow nlie. Prù此 iple!i of P lI blic /Þ叭!I'I悶uυ1101 L (l1I 的l h edî t 自 o n (New York: Oxrord Unive rs ÎI Y Press. 

2003 ) , p. 3 ; I-I crmann Mos le r. Tltc: IlIIer lHuiOlla! Socie(1 叫“ Lega! C() lIIl11 ll11 i(t' (Alphen Aan Dcn Rijn 

Th c Netherland s: Sij th orr & Noordhorr. 1980). p. 74 

i1 E (j 1 .. 111 Brownli e. Principles 0/戶叫/ic InfermJf i叫“I La圳、 p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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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1 te rn a lio l1 al Orga l1 i za li o l1) 與非政府組織 (No l1 - governrne ntal Orga l1 izalio，尸 NGO)

治法地仰的怯化，間家在以l際公法造法機;!i IJ 中的獨耐地位， 因此相對弱化 。

雖然釘學 r; 認為，關系等;拉國際組織的自主性只足一個程度 忙的問趟， f且 可在 1~ -r-? 

l認凶際組織只 fRi'j 國際、午|一 會行為者的地位 1 亦街論者以為，具備國際法人倍

( perso l1a l ity ) 的國際組織，無論柯:條約或是習慣國際法上，向自己起 - f間有}jIJ fj全國家的

關際造rldj 0 xτn);'[ 仁， 1f-f 由專業性與資訊的學:挫，國際組織改變國際體系規範的能

力，示;&:、收凶家遜色 。 第一 ，國際組織具街概念設定控分門別類 ( c l ass ili calio l1 ) 的能

力 ， 它能創造行為類)JiJ (categories ) ，進 1 (1] 成為國際強制規範的創造衍 。 :J 例如 l聯合國

的國際法委怯 fT ‘ 且11創造 :U I國際社群拉伯 J ( co rnlllll l1 ity o f Sl a le s as a who l e ) 的概

念 ，進 1 (lj 民 1 969 年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Vie nn a CO l1 ve nlio l1 011 Ihc Law of Tre alies ) 

第五 1- --::- 條所揭示的關際強制規他 ( jlls ωgens ) 奠定基傲 。 10此外，國際組織亦具備

他定命名 ( l1 aming ) 必絲不 (labellnE) Jflj些意涵的能力，例如定詩人類安全 ( hU ll1 a n 

sec lI ril y ) Et\( ì'fìJ史 ( g overna l1 cc ) 才司之內樹 。 第二 ，國際制織具何表圳 (arti c lI late) 與

散布 (diITlI se ) m陀、保則必足幸而行為者的能力 。 例如l 去夕的凶化 ( decoloni za ti o l1 ) 的過

程， ]][1 tìlJ j造山新的國笨 。"為此 ， 救國際造法觀點言之 ， 國際組織成功地對間家施)JU了

凶家向正以外的國際義務 ， 成為創造新興國際義務的要角 ， 收回隨著國際組織蚊益的

LI趨成長 ， 諸如 1982 作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fi!í創設的凶際海洋法法庭 ( Inle rn ationa l 

Tribunal for lh e L aw 0 1' Sca ) 或者向貿組織等 ， 國家的國際義務遂有逐漸累積的趨勢 。

第凹 ， 民處Jfll待和規司也闊的值1矢 ，國際組織除了有必要去解釋原侖的組織規章 ， 明催

化孩姆說的;去 j翔之外，.llt!:釘必要去補充規 L;J~之間的縫隙 ， JL此作為 ，皆致使國際組織

在你了jZi法作肘 。 1 I

非政府組織內凶際造ict過料中所J分泌的角色亦難以忽視 。 非政的國際組織可以透

過議程技Æ: ( agc nda-setti n g ) 影響凶家的態皮與立場 o 1 :1國際社會巾的AL峙人道國『呵 呵

得以通J+J議科技定 ， 向國為，Oj包以輿論壓力 ， 最終迫使凶家做出具體固應，邀{盾某些~I，

:本 1 日arrCl1 G. lI a\、 kin s I!I :1 1. /)(;'/('~a (i() 1'I (1/1(/ A阱'"正 \' ill I l/ le l"lut1 iollal 口，阱，川口"nο'的( Cambr idge : Cambridg l' 

U圳、'crs it y Pn:ss. 2006 ) . pp. 4、5

JI: ~ Cì . M. Danilenko. L叫 " - ，\ /aking in l /te I lIIernlll iο 1101 Commul/ ily ( ßo叫on : MnnÎ 自 I U S Nij ho lT Publi shers 

''l?.l), r - 194 

,U:!) JOSI.' A h an.'λ I nl ernalÎon al Organizations: Thcn 叫d Now." TI尺:' A I1/的間n .Jo /l r l1l1 l of 111的 lI(lrio l1oJ Lo lI'. 

Vo l. \ (州 No. 2 (:!I川的). pp. 326、327: Mic hacl N. Barnclt and M盯tha FinnC IlH1 re, 'T he Po litics. Powcr‘ 

泊 nd P川|叫ogies 0 1' In1.ern ‘11iO!l al O rga lli z ati o n s 可/叫抖 110(;01101 ()}'gan山1f;rJl1， Vo l. 53 , No. 4 ( 1999). P 

71 υ ,t 10 υse Alvarc/.. " ln tc rnat iol l<lI Or鎧‘。 111這叫 iOll s: Th l! ll and Now." p. 327 

"上 1 1 Midwd N. Bílrnetl and ìvlarth ::l Finncmorc , "Thc PoJiti çs‘ POW l;.' r, and Path o!o且ies 0 1' [nlcrn fl li o lHl[ 

(lrg:tnizílt inns." pp . 7 [(1- 7 15 

;1t 11 Ric hard H. S l ei nhe r學 Jud ic ial Lawmakî ng al Ih~ WTO 叫“urs l v e‘ Con sti tul io n aJ 訓ld Political 

('o l1str"înt s." The Amt'ricall .J.刑O' / Ilt! ο!l llllerflllfiollaf L削、' ， Yo l. '}拭 No.2 ( 2004). pp. 247- 275 

註t:l Kl' nn~th R. I{lI lherrord . "The Evo l叫 ion Arms CO l1 lro l Ag~nda: lmp li cat ions or Ihe Rolc 0 1' NGOs in 

B"'llning An lipcrsonncl Landm ill l"S." Worfd Pofilh 丸 Vo l. 53. No. I ( 20。υ)_ pp_ 7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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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所律定的國際規範，從而護國家行為受到該等規範的約束 。 14 非政府組織雖然

不具國際法人格 ， 卻對國際法之發展、解除、法律適用及國際公法的執行等層面i ， 發

揮重要的功能 。 例如世貿組織已同意 ， 可以透過法庭之灰 ( amicu s curiαe ) 的運用，接

納來自非國家、國際組織以外之專家或是跨國企業代表的意見 。 1，透過 ;當見的散桶 ， 非

政府組織在有關人權、人道it.盤環境等相關議題的見解與立場 ， 己對令日的國際這法

產生重要的影響 。 綜言之 ， 非政府組織透過議程設定 ， 在國際造法的時汁，中 ， 扮演了

形塑國際公法質質概念的重要角色 。 H

二、國家同意原則的蝕化

國際公法的造法者不但有擴大化的趨向 ， 事實上國際造法機制的國家同豆豆原則 ，

亦連帶遭受國際造法貨踐的侵蝕 。 國家同意原則明定於〈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三十

四到三十七條 。 17小過1兒今涉及環繞保護、氣候變遷、 太空盤外太空、南級或海淨資源

等領域的 「世界秩序條約」或「全球條約 J (g loba l treaty ) ' 以及國際組織消理制度的發

展 ， 原則上己對國家同意原則情成挑戰 。 的

所謂「世界秩序條約」 或「全球條約 J 意指，全球需要關際社會所有成員的合作 ，

因此客觀的「國際社群整體」利益興意志 ， JL立高於{闊別國家的利益且建立志 ， 並由此產

生依據全球條約律定最基本規純的法律義務 。 19 I世界秩序條約」 限定「國際社辦整體」

的懼利，並律定「國際干土群整體」的義務 ， 成為一梅超越國家同意原則的國際造法 ，

對沒有締約之第三闋的權利與義務造成1m)擊 。曲例如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十一部分

之 「區域 J (Area) 條款，列出 「人類共同治路 J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 的概

1土 14 Ricahrd Price . " Reversi ng the G un Sight : Tran slHl! iona l Civil Society Targets Land M incs:' Inlenwliunal 

Orgmliz叫;0 /1 . Vo l. 52 、 No. ) ( 1998). pp. 6 13- 644: Ken nc th R. R lI the rford , 'The Evo lll t ion Arm s Control 

A盔的lda: Implicat ions o flh e Ro le ofNGOs in ß別111 111且 A n ti pe rson nel Landmincs." pp. 7 4、 1 1 4

n 阻 I :E縫之反」娃- (阿尖尖法系的做念 ﹒指涉，訴訟案('1中不 II訴訟當市人資格卻 !i利了有關係 ﹒ 料;而求

並級法院而tJ午 JUH怯案件提 IH芯此之人 。 有關 WTO I法也 之必 J ，N J面﹒請參考彭心悅 rJ晶 WTO

可是端解決位 ) (下之 『法庭之友」 介λ問題 」 貿易調資專刊 . m 11 卷 ( 訕。4 年 ) . J1 165 

167- 219: Stcvc Charnov Î tιNong叭'crnmenta l Organiza tions :lnd Interna t; onal La w," Amer;co lI .!O /lrlla! {~f 

Inrem orio l/a/ La\\', Vo l. 100. No. 2 (2υ0 (， ) . pp. 3州、372

2主 IG A lan Boy le and Chri stine Chink in. The Making ull l1l ernofio l1u! Law ( Ncw York: Oxford Unive rsity Press 

2007 )、 pp.103- 104

拉 問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第三 |四條規定， I條約非紐約三倒同 意 ﹒ 不 1月馬拉同自1) ~.主義務或綿羊IJ J

第三十問到三 1- 七條9!!品 ' 1 、 可 條約:mil 竺闕施lJu義務 也在i經過那 圓的書商|函J.~ 此外 ﹒ 非經第

闋的同意 不1年取消z巨變更條約到第三國所賦予之惜扣J ' I而條約對第三周以 F惋利時，總得到第

三國之間意 ﹒ 如!若第三間1月1制反意也之去示 ﹒ [1，起推定共還是示同意等 。

2主 18 An ne Pe ters. "Compensatory ConSlilu t ional ism: The FUllction and Potent ia l of Fundamental Inl ernati onal 

Norms and Struc lllrcs ," Leiden .1Ollrllol ol l ll /ernarional L叭叭 Vo l. I 妙 。 No. 3 (20υ6 ) 、 p. 5H8 

註 19 G. M. Oa nilen帕， LO )l ' -I\t!aki llg 川 th e 1州的 /1afio l/ al Cο /lllII l lI/ i ly. pp. 66屯的7

封閉 Annc Pe te呵 t "Compensatory Const it ll tional ism: The FUllc lion <l nd POlcn tia l of Funda menla l Intcrna t iona l 

Norms and Struc lU res ," pp. 5R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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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何況、j莉莉「區域里主J主資源J ~丘凶際11[f.主物 ， 、lJi且任和I國家或個人，亦不能對「區

域啟文資源J 街{下f可惜不Ij r成尼權利之主張 。'1[ 固然西方關際法學者質疑 ， r人類共同追

趕J 足有挑翻了國家同忌j月1日，進而笠、;第千方之憐利與義務造成影響 ， 叫 {旦亦有學者認

為 ， 就保護令:球海作服b臼lJ特殊物極的角!立片之， r人類共同造成J概念所產生的法律

效力，不谷i\皮抹煞 ， '/:1 立在 1-1 此相概念已成為閻笨，買峰之裁抖 。 '/<1

另 方面，國際組織或閱際制度近作來的發展 ， 亦導致國家同意原則研臨新的挑

|傲 。 例如!透過多 j鏈條約所組成的世貿組織，會izi以同意原則加入多過條約後，是否意

味符員 IfiJ意抴貿組織， if}依照↑司;貿規約j明白IJ煌的關際制度，給自內部程序 ， 任意解釋

條約的利|關規純?品街論者以為 ， 世質件l織 l三!前正朝向利於|企貿獨立運作的方向發展，

肉世貨車n織上訴機俏 (Appe ll alC Body) 和自法規縫隙之填補與佼糊法規之澄明等作

間 ， 已發揮國際造法功能 。 州日仔細回顧山口成立的的烏拉圭阿fT談判 ， 可以發現 ， 參

與創建jH 貿組織談*IJ fJ'-J件方，歧見t~t主紙-r' 仁拆機H，';造法之做限權力，而是希望透過司

法裁決，令各/J 能夠忠誠地履行也賢相關規範，保障各會員的撥給 。 1tf.吳言之 ，世貿會

氏紅衛'!l約之主IJ ﹒ J..fU!I!i )去岡授 F 111:質組織， !~!布逾越會員權力之內部造 ili.攏，以遊免會

員的作為或不作為 ， 受到.tll.f.限制約 。 但他後的發展 ， 卻超也會員預期 ， 國家同意原則

在世貿國際造法過程巾的作用 ， 凶此受到1位蝕 。

|到際公法進il~機制的複綠化引發國際公沾走向的歧異化 (rra且menta ti o n ) 討論 ， 站

去n fll) 因 J.f!t，全球 rli.秩沛的劇烈變動 ， 此研挑戰商品酸了國際憲政主義概念運用於國際公法

J p l (J辦街叫 ifJ i于法公約〉 衍- j'( --.: 1 /、 11革綴 1.l. 國家管~r，月以外的呵'i !.l、 洋姆拉拉時上 r[M;l!A:&其資 ilhi足

人煦的 ) 1， 川續收J[f P't 前 門 | 仁條划定 「任何闖京不盼到 l昕域的 IT:何部分歧Jtñ ill，\1ê張戒行

ItI! -1 做成「惋惋 flJ 任何l闕，到戚們然人日荒山人 也 4、陰 H*f. 1Mli !.OC J t:資洲的任和j部分城為己有。{工 (吋

泊、J上椒和j主他細糾 ((.J 立了 ryR丑行(也 . !lx ，l在 2月起的已有的行的 ， 均 4、也 f以承認J 此外 ﹒ IIx總第一

門 | 仁條第一JA之划定 - 有3監於「同hx I句i'i iIM(.J '1;1 J惋利 l對於余人缸i 吐I t甜廠當局 (， u l holity ) 11: 
jlAt 人 Hi li lý! 拔可吭~ilm不 r.;'，ì~ 糙

Jt ï.ì. G. M. Danih: nko , LOII' - t\ hdd" j!, ;11 Ihc I llIer l1a1 iOll“ I COIIIIJ"I I1Îf‘ pp. f> 7- 6R: Ch ri訓。pher C. Joyncr. " 1.Cglll 

I mplîca t ÎolI sοr the Cnncepl of thc ('0111111圳、 H c r i t a ge 0 1' Mankind ," The 1,lferll (l fiolla/ {/l1d Cnmparmi、 e L{llI' 

Q川"仰/'11 可 Vo l. .1 5. No. 1 ( 1 州已 ) . Jl p . 1 90- 1 99

~l l.l Yoshifumi Tanaka ‘ " Rc l1 c<: IÎons ùn IIH..' ConscrvmÎon and S lIslainabte Usc of Gene tÎ c Rcsourccs in lhe Deep 

Seabl'd Beyond the LimÎts of N肘 ion a l Juri sdiction ‘ Ocellll D們 elOjJlllelll alld I lI ler lUl1 io l1af Law. Vo l. 39. 

No. 2 ( 20。“). p. 141 

,i1: /.1 1<1 11 Brownl ic. Pr; lIc;pl f!s of PI/hlic: I I/IemυfiollOf La ll'. p. 244 ; R. R. C hurch ill and A. V. Lowc, Tfle Lml' r4 

fhe 5e(/ 丸 rd cdilion ( Manc hcslcr: Manches lt' r Univers ily Prcss可 1999 ), p. 228 

;tt: 1.1 J t) hn H. J ackson. 可'ol'e reig l1ly. T/H.' wro. "川./ CIUlIIgill,í.!. FII /'I dal1l的11015 οf I lI lema(;unal U ,\\ ' (Carn br idge 

Cambri心c Un ive rs it y Press. 2(06 ) 、 p. 52 

J F. 間 相關解釋研'J I列論參悶: Ri r.: hard H. S l c i nberg 圳Id icial Lawmakin且 at thc WTO: D i sc u rs i間， Cons t it u t i o n a l 、

and Poli ti çn l COll straint f'," pp . 25 1- 25 4 

~J 月 J hid.. p. 250 

~-t 揖 行 11M 關際公法 iI!< j'c 1'.I'((.J ，1t論 ，11'1 學考聯合闢闢際i1:委U 會就此IBl Jm (1': 2006 4:所做的“終研究搬;可

Uni tcd Nations IntCrnnlior1:l 1 1 圳、 ι、削111111描 io n . Fragmellf (l l h州 oJ In(el'l/ollo luJI L(/w: /J([(i cullies A ，. i 結 1111;

J 向IJI Ilw f)川 ers i/ìr叫帥11 alld ιrpUl IS 10n υl 1 1//1.::呵 1101;0 1/01 Lm1". Report 0 1' thc Stutl y G roup or the 

Inl l' rnat ìona l Law ('nmrn Î s引on . 2UOó. U.N. Doc. AfCN .4/ L.68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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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盟成長空間 。

貳、憲政主義概念在國際公法之適用

雖然，這法、憲政或是憲政主義 (con s tituti ona li sm) ，在政治學與內聞法的法律昕究

中 ， 已經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詞 ， 不過國際公法學界對於這些名詞的內涵仍未達成共

識 。 在政治學與內國法的學j，!lj討論中 ， 憲法與憲政主義概念是一個被民泛討論的課

題 ， 它指涉在政治迫作上對大多數決定的自我限制， 該自我限制功能包含了對人民基

本權利之保障 ， 以反對社會中大多數成員決定進行某種政治改變峙 'ñ行情成之干旱序，堅

實質上的時礙 。 個法悄 ( rul e o f law ) 、政府的權力制衡、對人權之明文保障，甚苓憲法

之司法審查制度 ， 者甘情成政治學與內國法律研究憲政主義的主要內谷哩討論要頃 。 不

過 ， 國際公法對此概念的探討 ﹒ 只1J充滿模糊與變異 。

國際經貿法學者傑克森 (Jolm H . Ja ckson) 認為憲政主義有四種態樣 ( ty p es ) 。 首

先 ， 憲政主義適用於擁有憲法的國家.第二 ， 它有時被用於描述一部憲法的規純f生意

義 (l1orma ti ve m eaning ) ， 從而一部真正的憲法如果產生了憲政主義的實踐 ， 必;需擁有

某些實質內涵 ( attributes ) ， 例如民主政是人權之保障等 。 第二三 ， 有時，憲政主義是用來

描述某個政府間的特定制度或是國際組織的發展，例如聯合國憲章與歐盟的進程，都

被賦予憲政主義的稱號 。 最後 ， 憲政主義指涉一種情況 ， 它表現出國際公法作為一個

整體規範的萌生過程 。 別綜上述 ， 憲政主義可能指涉某個採行民主法治政治制度的國

家 ， 可能是憲法的規範性內涵 ， 或是對某種國際社會發展的描述 ， 甚或是國際社會中

形塑國際公法秩序的一種狀態或過程 。

不過，亦何學者認為 ， 在當今對閻際公法學界對閥際憲政主義的討論中，國際憲

政主義無寧是一梅思維或是一個政治議程 (po litica l age nda ) ' 1呼籲H守法治、 約;力制

衡、人權保障與民主得憲政原則運用主IJ國際司法領域 ‘ 以改進國際法秩序的效中控公

正性 ( effec ti vi ty and fa irn e ss ) 0 3 1 憲政主義化則是指涉，在一俐法秩序中浮現憲法法律

( co n s tituti o na l l aw ) 的過程 而在國際公法的研究社群中 ， 閻際憲政主義化則意調 ，

在國際法秩序巾，某種憲法類似成分 ( con stituti on a l lik e eleme nt s ) 之關融 、建生與確

立的一個持續悅過程 。 :位儘管如此 ， 國際公法學界對於國際憲政毛義或是國際道政主義

fl:之具體定義 ﹒ 仍存在諸多不同的看法與立場 。 站

Jt 川 J on Elsler and Runc S l a且 S lad . Co附 rifllfio l/ lI lism (l1It} Demυcrucy ( Cambri d皂e : Cambridge Univcrs ity 

191.)3 )、 pp . 2‘ 3 

j主 :10 John H. Ja c kson 可叭叭叫'gn ly， The WTO, (l nd Clranging Fllll do llleuw{s of Infel'na f ;υno l L(l II ' , pp . 223- 224 

討: :11 Anne Pctcrs. "Compcn satory ConslÎlul Îonali sm: thc Function and Potent ial of fundalllcnlal Intcrnationa l 

Nonns and Strucwres:' pp. 583- 584 

~ 1 丸。 Ibid. . pp . 5~G 

1土 耳 Deborah Z. Cass. The C.ο I lsrilll lionali:atiO Il of rhe ~，旬 ，.Id Trade 0，腎。"口圳;011 (Oxrord : Oxrord Univers ity 

Prcss. 2005 ) . p. 1 7 泊參見本文第一 Oíl ﹒ r llJ: fU且約憲政荒誕化的手同 J;: ~U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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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國際公法，惠政主義的基隨 ﹒ 在於 1位立國際公法各關規的之間存在法的位同衍生

( hierarc hy) ， 閃而此點已獲得閥際公法是各界的前I.îL 。 國際公法存在沾的位附慌 ， 意謂J某干某E 
些國際公沾的慨念 (μc∞onc臼ep叭I )卜、 J原京則 (印p丌m川n刊川In叫1

+悄峙成閻際公/法么正之三憲r沾'1; 1性T引!肪踩片煎u則1申叫IJ (C∞on祖叫s釗11叫Illll ona祖a叫a l p仙3丌) rl川川11川n附1咒C I叫l刊巾pl es叫) . 其法律位|階精遠高於 呵吋自般史的閥際

J沾L規鈍 。

早期的國際公法學者 ， 多專t主於協際公法之恣法性原則的討論，對於國際公法各

積規約之間是新存在 l"i I精性的問題，並米多所著舉 。 早期國際公法學者Jl守憲法

( constituti o n ) 一詞 ， 定義為 何約束凶險法造法的國際規約 ， 以為國際法最恨本之

:拉法VlôTJ素 (con stitllti o nal e le l11 Cn ts) . 援手1 關關際造法過程中的程序性jcj紋 。:科凱俯牛，

(Hans Ke l sen) 以為，態法的很本功能，在規純「法」的生j此 ， 因此 ， 國際社僻的態

法，是一 紹國際法的規則，在促成閻際沾的萌生 ， :qQ決定了國際法的i:t i原 ( sources ) 0 :1, 

聯侖國國際法委只會 ( International Law CO l11l11 iss io n • ILC ) 在 1 976 年，;H揭示 ， 主!i些影

響國際社群革要利益的俱來脫則，乃是:在1法性原則 (constitlltional principles ) 。 描它被

視為一概更高層次的國際義務來源.fJJ1T:國際法律秩序巾，創造此概憲法性或是恨本

性的原則，立主無特定的法椒 ， 該等j京li'J !Ij(看來 門於國際習慣法，或者存在於條約之

內 ， 或是存在於條約所衍生的程序威主憫之內 。 fl ~:宗言之 ， 早期間際法學有使用憲法

詞的論述核心在於 ， 左右凶際法造怯的似4ç1'[:規則 ，是國際法得以4三成的基髓 。

國際公法學界在近年民IJ 已確立國際公法各種規約之間存:{E{立階關 {系 ， 為國際公法

鷗際憲政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斑 。 國際公法的法源 ( resources ) 之間不具位階性 'ilt

1 1 國際規約不會囚偽造法Jll源 ( rcsources ) 的不間，而導致不同的他|諧關係 ， 已純為

聯合國國際法委討會所俗紹 。 州白是 . ILC 亦未í5'認國際規約之間存在他階|弱係 。 I LC

在報告中認為 ， 由於某些閥際法規則 ( rlll es) 比共他規則更為豆豆婪 ， 從而在國際法制

度中享有更商或更為特別之地泣 。:~)~主等級 Iijj 位階的國際公法規則l包衍，為國際社會全

體所接受並公認不得損抑的國際強制法 (ju.\' cogel7 .1' ) 、 V!，絲合國悲市〉第一行零三條，

以反「普遍性義務 J (obliga ti o n erga aml7es ) 等。 ~O首先 ， 只要是被國際往會全體所燄

受並公認不~'1損抑的其他規則，都可具有關際強制法的性質 目前已被r，y，i認的強fljlJ 法

規純包折， 5美 11::侵略、奴役和~反貞奴敘、種族滅絕、種族歧視、柯I族隔雌和 1酷刑的規

則 ， 以及適用於武裝的突<[ 1 fl" ) 閥際人道毛主章法的基本規則與自決權 (right to sc 1 仁

d etermination) 等 。 其次，國際法j提則也Ll J 1，1;於某一條約的規定而高於其他規範 。 例如

訂一 :~1 G. M. Danil凹 ko. LfII \ '.Mflkil/g 川 lhe Inlt!/"lI alioll“ICυ 1/1 11111 11 1/ 1 ‘ p. 14 

JJ.:l, 1-la115 Ke lscn. Principh川 (~f !n1crl1(Jf j仙/(1 1 LOII' ( CJark. N.J.: Lawbook Exchange. 20Q3 )‘ p. 437 

話~ ~i Unitcd N~l tion s Interna tional Law C01n 1別的 10 11 . Yea l'úo(J k o}' Ihe 11/此_'nwl io l1(1 1 Lm\' Commiss Ì(J/1 1976. Vol 

2. part 2 (Ncw York: lntcrnalional L恥" Cc、mmÎssion . 1976). p. ~5 

~f:17 lbid.. p. 86 

~t :明 U nited Nnl叩ns I ntcrn叫 lon <l l Law Cornmission. fI.r Repor' r~rl he 58111 缸:'SSÎ() II. A /61 / 10. 2006 可 pp.41 8、419

註;帥 的id.. P 圳。

;jl lU lbid.. pp. 41 X-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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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憲章〉 第 百零三條規定 「聯合閣會員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錢任何其

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所衝突時 ， 其在本主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位。」另外 ， <聯合

國憲章〉本身基於某些原則性規範的基本特質 ， 亦享有優位性 ， 如聯合國憲章的原

則、 宗旨以及被普遍接受的事寶等 。 最後 ， 某些「普遍性義務」頁。因其適用性遍及全

球 ， 而產生優位性 。 有鑑於「普遍性義務」涉及「國際社群整體J ' 而「國際社群整

體」對於保護範圍所涉及的權利 ， 具有合法之利益 ， 於是「國際社群喜愛體J 皆司追究

違反這類義務的國家責任 ( s ta te r e s p o n s ibility ) 0 41 上述被視為國際公法憲法性原則

(con s titu t io n a l princ ipl es ) 或憲法性要素 ( con s ti t uti ona l e l eme nts ) 的最高規約 ， 構成

今日討論國際憲政主義的重要起點，

部分的國際法學者主張 ， 人權 ( human ri ghts ) 、國際強制法乃至於對全體國際社

會之「普遍性義務J '是國際公法憲法性規則之基礎 。 42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第五+

三條明示 ， 條約內容怯觸一般國際法之強制性規範者 (perempto ry n o rm o f g e n e ra l 

inte rn a ti o n a l law , j u s cogens ) 無效 。 所謂一般閻際法之強制性規範係指 ， 被國際社會全

體接受，被公認不得損抑 ， 並且僅有具同等性質之一般國際法規則， 始得更改之規

範 。德國學者托木斯怡 ( Chr i s ti an Tomusch at) 認、為 ， 某些國際公法的規則 ， 具有實現

憲法功能的作用 ， 國際社群正逐步從主權核心走向價值核心或個體取向的體系 ， 的其最

終乃是步向限制各種形式之政治權力的法治目標 。 44 托木斯巾的血調 ， 國家所組成的法律

社群 (I ega l community ) 乃是由海、法所統御，而這部憲法乃是聯合國憲章 ， 它決定了

某些國家所必需遵從的指導原則 ， 並且該等基礎正日趨鞏固中 。品托木斯巾合對於聯合國

憲市乃係國際社群憲法之主張 ， 亦受到部分國際法學者的支持 。 46

更有論者以為 ， 國際法治社群走向國際憲政主義的道路，乃是一個必然並且無可

推設的最終目標 。 哈布馬斯 ( Jurgen H abme ra s ) 從托木斯怡的國際法制社群觀點出

發 ， 以為國際社會並不僅僅是霍布斯描述的無政府自然狀態 ， 要邁向世界的永久和

平 ， 並非是一個不叮行的烏托邦 。 令錄於某些國際社會的行為者施行了意政民主 ， 因

此如何以最少革命代銜 ， 將一個沒有最高權威之水平狀態的闢際體系 ， 騁換成為一個

iE 41 JMd. pp. 420- 421 

,U: 4l Susa n ßreau , "Th e Constiw tionaliz31 io n of the lntcrn ati onal Legal Order ," Leiden JU III 附/ o/ Inlen削/0叩/

I.a ll'. Vo l. 2 1. No. 2 ( 2008 ) . p. 550 

J:f.叫 Arm i n von Bogda ndy , "Consitu tionalisl11 in Intcrnationa l Law: Comme l1 t on a Proposal From Germany; 

Hω叫，川川tγ叫叫'{αωI rd 1 ，川He仰仰，川，叫

6 z討1荒， "“ 卅h削t卅d.. p. 226 

H ,15 Susa n Breau‘ 'The Constitut ionaliza tion of the lnternational Le且a l Order," p. 550 

J:f:叫 ß a rdo Fassbender. "The Uni tcd Nat ions Charter as Const itut 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 lllm bia 

JοM附，川"附F

1 m間crn即1口a剖11仙1 100 a l Con stitu叫II 10na叫 La、w、\' . in Nicholas Tsagourias ed .. Trm“ "α rÎonal Co nslilll riOfwfism 

InfernatÎοnol ond E /fropeo lJ Models ( Ca mbridgc: Ca mbridge Uni ve rsity Prcss , 2007 ) . pp. 307-328 、 J oo s t

Pauwc lyn. Conjli叫 01Norms in 凹，b /ic /111的 fJa r iol/a/ La H' (Ca mbridge: Carr、 b ri dge Uni versity Press , 2003 ) .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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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全球制度以保障核心港政原則的國際關系 ， 最 uJ行的方式 ， 就是椎動國際公法的

國際憲政主義 。 在該等織志←'國際憲政 三主義乃是推進文WJJ進程達到永久和干屁界的

一個補充 。 ， ~7 lIi合布馬斯強調 ， 所有法律的最終曰的 ， 乃是透過法治，保悶不LI不與白的 ，

而非透過接力或是霸權的存在 ， 去保防 rr.純的安全 。 ~8 國際法!鼓凶際 (11 1J I主之 π臼 fl:

( l egiti 11l acy) 與效力性的核心 !呵 !il函 . -1'、趙一 11月足或否的問題 11叮足一個|鍋於如何在一

個多種層次體系中去設計的議題 。 相紛言之 ， 運用國際公法忘政主義化以i主主IJ令E求法治

和平的主張 ， 雖為國際憲政主義的討論. J;皮上一府哩!盟主義的外衣 ， 位子1、t的示了凶際

公法及相關制度之運作， 必誦具備正當性的課題 。

不過 ， 對於國際公法憲法性原則之內容與生成機制 ， 國際法學界仍未-h 定論 ， 國

際強制法內容的模糊與缺乏J C識，已成為悄成國際公法拉法性規則的一大|雄傲 。 即使

是主張國際公法存在位階性的薛爾頓 (Dinah Shelton) .亦不得不很認，街關國際強1M

法之內容與適用程序 ， 截至目前在國際公法學界仍無共識 ， 各種不同關際法庭的裁

決 ， 對於閥際強命IJ (:去適用時機之說將1'J;小品廿日|司 。 :兩千m國際憲政jJE則的具體內辛辛f1H適

用範疇 ， 至令仍有符明催化的努力 。

參、世貿規約憲政主義化的不同主張

世貿組織是全球經過多愉多lli!談判後的果宜 ， !)1 但逐漸有學者認為 . !lt貿組織下所

發展的國際經濟堅貿易法 ， 正月v] 向國際貿易體系憲法 ( const itution ) 或是海政主義化

的方向發展 。且是項樂觀的願景相信 ， 世貿細織作為一種全球消間的制度 ， 將創造出新

的國際經貿憲法性規範 ， 主持各凶的將貨行為 。 叫針對世貿規約正通向憲法或'rtÆ政主義

化之見阱， 歐美國際公法學界至少持令下列三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 ， 是制度視野下的

全球貿易憲法觀 第二 ，是土訴機悄造法的關際活:政主義化論點 第三 ，則是已逐漸

1主 4'( Arrn in vo n Bogdand y. "Cons itu tionali s tn in Inte rnati onal Law : Comme nl on a Pro posal Fro ll1 G l' rnHl ny:' p 

23X 

n峙的id.

Jf. ' 4 月 Ib叫 . p. 239 

n' !晶 Dinah Sh e lt側 . " Normat ive H悶ru rc h y 川 l n t crnationa l Law:' Tht' A mt'r ;can Jourl1l1/ o/ llIIel 川的俐的I La ll'. 

YoL 1 叫). No. 2 ( 20\)6). pp . 291 - 323 

JE '5t John H. J.lckso l1 , The 肘)，.Id Tr叫ing .~I 叫。" ιaHl“nd Poli(1' (~r 1111erl10 l io l1o( EC{}/10mi(' Relmioll .\" 

( Ca mbridgc. MA .: Thc M IT Prcss. 20(2) 間).31 -78

;主 !i). Deborah Z. Ca ss. "Thc 'Con s tituti o nali zntiυn 0 1' lnte rnati ona l Tradc Law : Judic ial Norm-gcncration as thc 

Engi nc of COl1 stituti onal J) \.: vc loprnc nt in ln tc rnati onal T radc ," The E llropeulI .Io lln/a l (~r I l/ fCI 川lfiOI/ (I /Lo lI'.

Vo l. 1 2 可 N o. 1 (2001 ) , pp . 4()- 5J: J o l1們 1-1. JlIc kson , Resllïu' llwing l /t (! G A Tr Sys fc川 (Ncw York: Thè 

Royal 111$litute of I l1 l c rn a l io l1l1 l 八 tTai rs. 19(0): Joh l1 11. Jackso l1. Tl間 11'1υ ，.Id Ti川ule 0， 阱 '" 口1/川F

CυIIStillllio ll “ 1/(/ .Jll risprudl! lICe ( London: The R oy~ 1 Institute u f Int r.::: rnat iona l Affnirs. 1998) 

jl r~1 Jod P. Tr <.ldnman ， 叮 he Constilll lioll 0 1' 、，VTO." T!te El/ l'opean .Jo l/rlla/ υl /lI lerllotiolla/ L仙νVo l. 17_ No. 3 

( 2006 ) ‘ pp.623-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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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學術討論優位之人機抖的論 。

一、制度視野下的全球貿易憲法

美|竭學者傑克森從f/il) IJ[觀點山發，)的 fH 衍 fljl) I!i.視為一個幣體，精以檢視 l立貿規章

的貨易憲法地位 - 以及該貨楊憲法地位rr凶內外所產生的憲政效果 。 {傑榮克森 H將守世貿組

織視~為F穹J 種國際經貿佈你制I) f.l度主 ( in叫1

政與t準學司 j法去權 (何qua肘SI卜門-寸JU吋di川c叫1a訓1 P仰owe剖r) 的製造 . 可以成為一部貿易冶.法 。 M於是，制度

視角下有關世貿規約的憲政主義1t ﹒ 誰也 f兩種憲政效果 第 → 由於不歧視原則與

關稅的互惠減讓，約倚1) 了內闋的利位|專l嗨 ， 用長 f 般人民在民士制度中的力室，強

化了世貿規約在內國的民主化基礎 ， i陸的此產生 f世貸規章的內 wä憲政效果， 站第二 ，

世貿規約亦產生了國際性的憲政功能 ， 例如|悄進令:球民主化的參與以及強化主權國家

之間的司法競遂 (juri s di ctio l1 a l cO lllpetiti ol1) 哼哼 。加此外，傑克森)f寄貿易憲法 ( 1rade 

cO l1 s titution 視為一個復合做 ( cOlllp lex ) ， 它結合 7們械、政府政策與政治制約

( co l1 s traints ) ， 並且是由各種規則成起沾f宇航範 (ru l es 0 1" legal 11 0 1111 S ) 月rr細 J~克之一組

特定制度的復雜倩|恍!.J 。前

對(梁克森而言 ， 全球貨易制度自 1 947 年的關稅壁貿易總協定 ( Gcnera 1 Agreement 

o n T a riffs and Trade , GATT) , I~毒化為有彤的世質組織 ， 其孵化的i的鈕，就是一個質易制

度或貿易憲法 (trade con stituti on) 的成形過程 。 站轉化目的有二 第一 ， 預防爆發另

一場世界大戰。傑克森t呵! 自第一次問界大戰結束後 ， 規蓋全球經質變金繭體系的布列

敦森林體系 (Brellon Woods Sys tclll) ， 並認為 ，而J列敦森林體系的創設及迎作 ，誰叫特

定貿易制度的設立與發展 ， 的惟有預防戰爭的功效 。 貿易制度設計的第二個日的 ， 乃

是增進全球之褔扯。奠基於自由 t~觀點，無障礙市場機制的運作 ， 與經濟個體間的

競爭 ， 是為市場內所有參與者增進兩扯的最fJ紋途徑。設立貿易 fljl) 1益的第 三三個目的 ，

則是管理全球化之下的之全球科濟77.賴問題 。 做於向然地開障礙對貿易的阻隔 ， 已隨著

全球化的進展而逐步消除， 所以人為障礙成為必需消除的卡一個 1-1 隙 ， 革li以解決之前求

化所帶來之外西己與發展的課題， 叫不過 ， 市場不能在沒街適泊的制度之下運作。為此 ，

,LE J.l Johl1 H. Jackson. Reslruclurill)!. 1111..' GATT 匈叫('111 : John 1-1 . Jackson. The lVorld Trade ()，宮。11/::00011

ι:0 I1S 1iflll;0l1 0I1d .Iurisprllde l1ce: Jolm H. J ackson ‘ 'T h t' 、，VTO 'Conslitlllion' and Proposed Reforms: Seven 

' Man tras' Rev的 i ted ‘ Jounllll oll l/lenWliO/lfI1 EC0I1tI mic LCIH" , Vo l. 4 可 NO. 1 (2001). pp. 67- n 

H :'ò John O. McGinnis and M. L. Mo、' S l' Sl加1 . "Th l! World Trade Conslitulion:' I-I(l rva l'd La H' R們!陀、“ V Cl l. 114 

No. 2 (21100). pp . 511 -圳的

:在JIì Peler M. Gerhar t. "The WTO and Pllrti ci pa lO ry 口的nocr a cy: The I-l is tor ica l Ev idencc: ' Vonc船，.bil， JO l/rna{ 

of Tro咐naf帥1101 L01l', Vo l. 37. No. 4 (20U4). pp. :S 97、的 4: John O. McG inn is . " Th~ Wùrld Trade 

Or且anl zat叩n 的 a S!ruc!Ll rc 01' Libenv:' j-jllrl'lI rrl Jο /11"1 /(// 0/ LC/\\ ' & PllhlÎc Pω licy. Vo l. 2R. NO.I ( 2004 ) 

pp. 81 - 88 

;泣玉 訂 J扣【ohn H. J岫ac此ks叩。n司 Tlu:κιe Wo酬r1dιd T，盯，川川a叫Idi川"哨1嗨g S.趴tγ叫1宙咐s叫州/，何削‘U叭叫，付"附11 : L“州1\ ' tυ，川川d Po/打ic們，. of I川"川Ifel川，附/i川11.

泣 b油晶 John H. Jackson. R恥es叩Irt叫，叮C/川"r川t川川"唔g Ilu.'κ吋e (jATT 5, 肘11/. p. 5 

;;1 到 Jo lm H. Jackson. "The WTO "Const iru t ion' and P r叩osed Reforms: S凹，'en 'Mantras' I{ e、! i s ited:' pp. 6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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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森指稱的貨易憲法 ， 乃是以制度作為整體視角的一套質際運作機制 o 叫

傑克森制度;為所描繪之世界貨易憲法的核心概念 ，乃是全球貿易(1i 1J皮由惜力取向

( power-oriented app roach ) 通向規則取 lí'J (rules-oriented approac h ) 的發展 'H質 ~!il 從民

歷干旱 。圳自主等規則H導向之全球貿易制度的其關表現，在於世貨車Il織的決策約制以以爭端

解決制度 。

有一一決策制約方而，↑tr貿組織分別針對決策方瓜、解釋、給~ (wai ves ) 、修正與新

協定的談判方式 ，是立五種決策技巧，以縮減世貨組織濫用權力的 111能性 。 w傑克森認

為 ，阿貿決策程序的改變，以及促進世界白 111 貿易之各項原則被納入世貿組織品i甫的

工n貨'是一輛防止世界貿易制織~~:i府機力 、 ;ld了全球真幼5ili fF的制約，因此|立貿會Ll

的個別權利與治國方策 ( statecralls ) 得以受到保障 。 I~\

爭端解決機制的建立 ，則是貿易制度從權力取向轉化為規則收|旬的關鍵，給以防

止 世貨會員紙用權力 ， 危害全球市場的迎作 。“ 千j關爭端解決儉梢之各項規純，句1;定於

守主端解決諒解書 (Understanding on RlI les and Proccdures Governin g th e Sett lelllcllt 0 1 

Disput凹， DSU) 。 庶務運作星星爭端解伏特序的管間 ， 則由「爭揣解決機惜J (Di spllte 

Settlelllent Body, DSB) 負責 。 DSB 足一個常攻性機柄，由世質Hl織所有會Q代Är仔細」

成，原則上封月集會一次 ， 主要權限包括 ( 1 ) 以負面共識決( negativeωnsc nsll s ) 

恥 決議爭端解決小組之設立 ( 2 ) 以負面共識決採認爭端解決小劍 I I支 1 . 拆俊俏

(Appellate Body、 AB) 的裁決與建議 ﹒(3) 怯督裁決與建議fi"JfJ\1 J 狀況 ( 4 ) 以負

面共識決決議是否授權報復等相關事頃 。

此外，為維護制度的穩定，早早可預測性 ， 以保向世貿各會員的權錢 ，世貿組織爭端

解決機制除增設上訴機悄外 ， 怯 RtfS管作爭端解決的每一fI司進程，以改苦 GATT 11年代

的效率性問題，報復機制的創設更是會主主權;這保障的最後防線 。

首先，為避免案件延岩損及會員權益， DSU 對於爭端解決的勾 iffi妞，特Æ: 1-J 嚴

格的時程 。諸如 DSU 規定，爭端小組的梅同吋程為 6-9 個汀， I~i r. rìJf機械的審同時科Dìi

60-90 天， r;r 卡述一階段的守主目前總掰開的4日為 9- 1 2 個月 ， 自 己pt尚小剝 l成。至m 定 I fî- !IH 

j土叫 Ihid.. p. 71 

,,1 ii l JOl111 H . JackSOll. Resl rllc fllrill只 ，he GATT S\ '，，" I (' III 一 pp . 51 、 52: Johl1 H . J ~H.:k so n . "The 、，VTO 'Co lIslitution 

and Proposcd Rcforms: Sev C' tl 、 M a nt ras' Revisi<!..'d:' p. 70; Júhn H. Jacksoll. S川叫 âplfy. 111" WTO , (/11(/ 

Chonging FI川da l1l el/ fof.\' nf JnreroofiOl的1'-(1\\ ' ， pp. 205-20的

計: ül 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r/e 口1'1;: (/11口J川 J /'I ιυ川'"川iUJ/ (///(1 Jllrisprudl? llC(!. p. 43 

~ t: (~l /hid , pp . 3的、57

j i 心 /bid.p.102

111 品 亦即j. t要 方贊成 7內有小組成上，Uf機悄之 l品坎城建議吉E!rJ ~;. Æ.í J的 !的 1日t國亦參 ~r! ít 前! J t 議 UH立

月 1一 (iG World Tnl(k 0 ， 巴<l!l i L i1 lion. U l1 derS l <l ndin忌。11 Ru 1cs and P roi二 edures Gnw rnill皂 t h t: Sl:ltklll l:1l1 llf Di sp UIC 

( DS U ) 、 arti c l e 12.8 a11 d 12.9 
;主 盯 Ihid. an ic lc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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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1]限 J (reasonab le pe ri od 0 1、 tll肘， RPT) 之門止 ， ME|jj程小得逾 1 5- 1 8 個月 ， 的「合理

期限」之執行期位原則卡本科逾 1 5 f問月， ï0有關執行程j又爭議的智理期限則為 90 天等

、平 。 n
爭的解決程序貝tJ P，月 {ìú 分為宇:公、必決履行以及報復等三大階段 。 第一階段的爭訟

程序，包把爭端解決小k，~l及|弋訴機梢的手持理 。 你給商請求遭到把絕或訊問未果下 ，自[1

盯要求成立爭端小組以審間爭端 。 N爭端小組可針對事質星星程序問題進行審盒 ， 並性t作

成~議與RX.決後， :r守報告送交 DSB 以負間共識決採認 。 (旦倘若敗訴國不服小組裁決結

果，則不必等待 DS B 1采訟，即叮直接向 DSB 提上訴前求，待上訴機情作山敘決1月建

議後 ﹒ 再送 DSB 採恕 。

爭訟程汁，結束後， 弓哭笑 t![l i些人執行階段，對於頑抗的敗訴會員，則可以訴諸級復

機制 ‘ 革lf以維槃機制的叮1~;度 (credibility) ，催{呆會員悔紋 。 DSU 原則 h要求世貿會

員對 DS B 的建議只裁決採 fJ 即履行出f;\IJ '市 倘若仰、法立即執行 ， 則系爭當事國得透過

同志方式吉 l 定， 履l' [(1' ) I 合 Jfj! JíJj 限 J '71 逾 「合理期限」後符敗訴閻仍 「未履行」或

「未完全版行 J DSB 的裁決或建議，貝IJ DSU 第二 卡一條訂有報復條款 ， 授權控訴國得

對敗訴國J采取逝1'，氓的報復措施 ， f卑促進 DSB 的 tilú犬與也議獲得履行 。 而敗訴國即使在

i盟主I1報復後 ， 亦不能免除履行義務 。

最後，他保爭端柯:lf結實獲得履行 ， 維護制皮的穩定性， DSU 1師生街監督機制 ，

以監位敗訴圓的l'J\î f進程 。 DSU 第二十一條第λ款規定，世貿會員於裁決報告獲得採

認後 ﹒ 任一會旦得力主任何時間 ， lt'j DSB 質疑敗訴閥履行 DSB 之經議或裁決所採取的

任何們施 ‘ i}主悶，而主異議將 tt 「 fTifl1期|很」確定後的 6 個丌 ， 說於 DSB 的議罵中力11以討

論， 自 主I1問題獲得解決為忱 。 已

傑 克森認為，上i!!tJi端解決科序不但具有可信度、正常性與台 JJ!街奴性

(reasonab ly c fficicnt) ，繁體爭EJJlj解決機制的設計!司 的 ， 更在促成世t'f繁體制度的穩定

悅與叮預測阱 。 叫宗， i 之 ﹒ 傑克森觀點以為 ， 透過爭的i解決諒解苦相關規飽之險視，足

以;哲明，jB:質可~?~而解決機制的 {I存有 強烈的規r!tJ月1 向 ， ïi iliêllJ替作為貿易憲法的世貿制度

整體，奠定tH芳:ìili作的基礎 。

不過， fl1n\í.森之命IJI.泛的所勾勒的憲法觀點，仍存 (1: 諸多待潛惰的疑點 。 事實上 ，

泣 的 rlj科 r (, ßf! IV II;[LI 係 ii'i I!立拆 þ<j 趴 li DSU 之 ill J俗成紋 i:J~所 ~! i之 l吋行叫做 ﹒

諒 的 World Trade OrgH l1 i z肘 Î n n . Under~tandill巴 on Rul的 山ld Prnc t"dures Cì overning the Scrtl crnc llI 01' lJ isp ule 

( l)SU) . artîck 2 1.4 

~E m I lI it!.. anicle ~ 1.3 (ι) 

;全 ï ! Ib川. ::l.r1 iclc 11 .5 

~!:: 71 IMd. :1rI ick .Ll 

;1\: 'I~\ lhid.. artiι 1L' 2 I .. 1 

j主 7\ I hid.. anic 1e 2 1.3 

3t ~J Ibid. articlc ~ 1.6 

,if 7li .I 0h11 H. Jackson. The lVorld 1'， 的Ir.! ()rg(/ lI i=atio l1: ('(}}/sfi lllfioll (J I/ d JllriSpl'l“-!em::e, p. 61 

JE 叮 Ihid. p. 9X 



!叫界ff ~/~組織起l約;也;政 l 義化的í"ì}-~.、 關 II~f，的女 七.i'íió'.}ilJ.見與影響 的

|哇貨主lt章的貨錢與內惱， 、IU之完二Êl驗證--R. I~rJl lI Ï"l組織已走向組則l[)( I川的說法 。 14 先 ，

傑克森同翩翩貿總協演變到他tH11織的曆史進悍 ， 認為 ，關 fJ總協時代的問題解決方

法 ， 來自於外交談判，而it宜興組織在規章叫做化之後 ， 已在亞)必成為制度↑生之別則取向

的決策然柄 。 而不過 ， 手j ili(h 背以為 ， 貿 b/~制度從Wi力取向，~再化為規川取向的制度變~，

其本質似乎仍不脫是 -極權力取|甸的目的論 。 ?J j:l;次，傑克森以此i川收向為貿易制度核

心之觀點， 完-'Ê是從白山毛主色的角度出發， 而完全排除從其他 \i此;假點出發所 uJ能發

展 11~ 的貨易 11;1)皮梁梢， 倘若假以午1.:會 11; 1) 1.立主義 ( soc i o l ogica l in SlilU l i on a li slll ) 為核心

椒，貝IJ可能因人權與r~~ f;垠的持益 ， I f IÍ 作出外外一純貨易制度的女排 ~fI!規川取向 。 制第

三 ，傑克森雖不斷提民 rt1幼 :Yr:主、 」 一詞，卻沒令 明你定義"主杭州 m?，!虫 i; 』l 以中何問;j;IJJ支

觀點來干H占貨易主立法之位成與j!五俏，卻仍失之 f1Fl Wê 0 .主後 ， 傑克森 :件，末就制jEFI」憲法

之間的關係，作明確的|划述 。 傑克森在 1 990 {I 代的論述 I l' , '/T~;以 l 志 ilU 一制作為傑

趟，但 2000 年以後的文巾 ，即組少捉到l此 ，字， 詞 。 顯然傑克森;tnJ、立就此 ir'Jl點作進

步的論述 ， 無形中滅損j，汝等f!i l)皮觀的發展f'l: 。

二、上訴機構造法的國際憲政主義化觀點

有別於傑克森的前1)肢，訝:進蝕 ， 卡絲 ( D ebo ra h Z. C a ss ) l[I)認為， 俏貨抓織 k訴機稱

之運作與1'H量，是確認山口規誼是有具備憲政 të義特點的只 利途f吧 。 I汝等 iiiJI點以

為 ，世貨爭端Wçi.犬機;\jl) 之 i1::. BH迎作 ，已致使也貿規約開j 向還Jl次 të 正當{[: ( co n s liluli o n 

a li za li o n ) 的路徑發展 。 81

在卡~:M~中 ， 于PB;晶解決機fbll i道作所產生的造法作用，尤其是 t拆俊俏的裁決， 是

促成貿易煩約，意政主義化的主要蛋IJ)] 0 缸{且相較於傑克早年， I去絲論戰的焦點不在於貿易

憲法的內谷 ， 而是[廿貨組織法如何透過爭消解決機倍1) fr.] 1'1'踐，收 1~ J.憲政地位 。 她f采取

1車「以法;合法」 的態度，來看待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之:Ø r:創作用所產生的法律效

果，故特別強調上訴機附創造貿易規純( l1 orm -ge l1 e ra ti o n ) 的功能 ， 以及透過*11 例

( case law ) 之眾積所准動的也做主義化過斜 。

卡絲iJlfÊ 斗之 ZEAd、世貸規 自立足一古I~規 fl ll 1IX向的貨易;針上 ，她已忍筋 ，世貿組織上訴機惰

的裁決 ， 具何判例地f立 ，而:L1峰判例促成 倒也政規範 ( cons l il Ul iona l n o n ns ) jij月他的

同 H奇 ， 上訴俊俏的口1 1.主決策 ( j udi c i a l d ec i s i o n- l11 a king ) ‘ \~ Il形成浩成梨悄 |述這些;1至

H 祖 Ihid. . pp_ 12巴35

~! 'm Jcffrcy L. DUllolT. "Con slÎ lulÎonal Conceits: Thl' 、VTO' s 'Consl Î llllio!l、圳叫 1 1 11: I) isl.:i pli nc of I l1 h: lll alion叫

Law ," TIκ， E附 οpeall J nurnal (~r ll1 l (， "I1(1， i(J 11α{ L(lII'. Vo l. 1 7 、 No . J (200的) ， p. 6()J 

Jt SO Philip M . Nichol s. "F01 叭)1ten Li nkages: His lO rica l IIISlit ut iona lism and S叫 iol lJ g i t: a l !n叫 iL u tiu n n l i s l1l and 

Ih t: Analysi l> 0 1' Wurld T n.H.l C 01郎自 11 日叫 lυn 、 u"叫做l".\ i(I ' f~r pf!'川川:y/l 'wlia .//1111'1111 1 f/( hl /(' I'/U/ (iollo! Eco l1omic 

1. 011 '. Vo l. 1 ‘λ No . 2 ( 199X) . pp , 4 lJ l ~、499

rr 81 LJιborah Z. Cass , "'1' 11 1:' ' Cun叭 ilut ion..1 izat iOI1‘ ù r Intcrnat ional Trade La \\': J udid~11 Norm -往仁"的叫iun <lS th t: 

F. ngine nfConSlit u t i on叫 Dcve l u pmenl in 1 11 1e rn al i υ Il al Tr臼\.k." pp , 49、 53

:lt 8'1 Ib id.. p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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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EJ1:規可也興梨俏的生成過程，即是世貿規約憲政|三義化的例證 。 ~1 Jlt外，卡絲舉出上訴機

惜透過陣主主裁決過程以鐘情世貨組織憲政梁惰的四種途徑 。首先，上訴機俏借用憲法

的規則 ( rul es ) 、原則 ( prin cip les ) 與學說 ( doctrines) ， 融合入仁訴機梢的判例之中 ，

例如|比例 ( proportionality ) 原則與司法騙他等 (juri s dicti o nal compete nce ) 。 制第二 ，仁

J斥機情透過市百探索法則 (inqui s ito ri a l fact-tìndin g l11e thod) ，創造新的法律純系 。 也第

一斗 ， 上 J斥機惜在審理過程巾 ， 將許多傳統上被視為內國法的議題諸如公共衛生等 ， 納

入間，貸規俗的司法檢視內豆子 。臨最後 ， 上訴機仿將審理觀與諸如l民主與法治等深層的港

政價值相互通斜，前進一步強化世貸規章的憲政敘果。

即使肯定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建偽造[íEJ(規粒之能力 ， 卡絲仍認為 ， 世貿規貝IJ的憲政

主義 1'1:: ﹒ 並不等問於國際公法的憲政主義化 ， 因為兩者無論在內容 ( content ) 、梁構

( strllcturc ) 盛法律社肘 (Iega l cOlll l11l1 nit y ) 上 ，皆有差別 。首先，世貿組織仁訴機械

造泌的 l均谷做限於貿易領域 ， 其內容與國際公法領域之規純內容不能類比 ， 其次 ，世

貿組織上訴機惰的凶種造i.h技巧以反閃 ßÆ而生的憲政效果 ，即使形成一種世界貿易憲

政梨梢，;:生等;在:政架情在悶際公法上必不{i-f:士 ， 最後 ， 一般國際公法領域j!:f，.不存在諸

如 llt貨版收所形成的法律性僻 ﹒ 可t且現今!即貿組織內的各磁造法現象與過程 ， 均i局限

於世界主1易相關領域，並不見得通丹在閻險公法 t 。時因曰前被納入世貿規約的國際習

慣法原則 ， 他限於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第三 1-- (1革與第三 卡二條有關條約解釋的內

容， ~L，j主包合Jt他倒際公法l反貝IJ 。品

卡絲釘 ↑I~質規約恣政主義化的觀察 ， ~''-I 然 1/日早年一個檢視世質組織造法的窗 11 ' 不

過。 l、 fYF PK更多有待深入探討的課題 。 第一 ， 卡絲檢視世貿組織上訴機惜之規能創造力

的說法 ， t加令人耳同一新 ， (0 也借來爭吉他解決機制是否是一個具有造法場l.!lX之正當性

( l eg itimacy ) 的質疑 。 換言之 ，由幾個上訴機憎成員，透過裁決過程之將法途徑，組

成道政干義化的唯一iij法做制 ， 是否符合民上或其他形式的正當他要件，叫俏待檢驗。

第二 ， -1寸絲強調上訴機惰的憲政主義化作用 ‘ -01] 忽視仁訴機情造法後叮能遭遇的困

難 。 上訴機情或許憐有自IJi告憲政主義式規純之能力，但是 ， 來自內國司法運作層[筒，

以反世白什員施展政治權力 ， 所可能導致的造法制衡效果，不容小獻 。 目前 ，世貿組

織仍缺乏足以制街上訴機惰造法功能之設計，而會員通用政治手段或法律技巧以杯話

或抗拒上拆機惰的造法， ，)'F非不口I行 。 例如 ， 透過上訴機悄成員的選任 ' IT足以 DSU 規

則之修改作為威咎 ， 甚至連山外交聲明等外交手段質疑上訴機憎裁決的正當↑生等等等。

,1E S:1 Ibid.p. 51 

;i-E叫 /Md.

JE&! Ihid.pp .5 1 、 52

;r!: &i lhìd. p. 51 

;+.前 lhid.

J F.阻 lbid.. p. 43 

dF. &!l lhid . p. 44 

λ~.) Jctrrcy L. DUllotl. "ConstitutÎonal Conce its: The WTû's 'Collsli llllion' t\ nd the nisc irl ine nf In te rn肘 ional

L ，、、 p. (,63 



IU 界臼 易中11織品l約;1'~Í( t及化的喘息一圓際ig政主義的浮現與影響 的

遑論街押在國家逼迫上訴機悄紋決， .!J.x戚做起 11\ 1立貨m織等政悄運作手段 。 '1 1 又如歐胞對

1--拆機梢香蕉策的裁決結束 ， j采取延的;;)\行的態炭等 。 叫凡此皆重于1月卡絲釘土訴機梢擁

釘站法之權威1'1:或正當悅之論點 。

三 、 人權目的論的世貿組織憲政主義觀點

以做德斯妥 ( Ern S l -U l r i ch PelerSmann) 昂首的歐洲人惚，也自向中援學派，試固將

自由貨易權與人們概念JJII以連結，、ltlm人做視為促進世質規市之自由民易榷的手段 。

此派觀點認為，向由貿易做足國際fil fZHi所應保護的主基本人權，故而 jiJ 貿規章l皂泡向

國際憲政 î-:.義化，不僅l也!~ f前憲政-1-:義之地仰 ， J fi.fI個人 I!!E1i在內國法院授引世貿規

章以為訴訟救濟之權利 。 m

人權 H 的論的:惠政 l二 j~ J:iJ.辰， 1三|山的易權超人權的 部分 ， 向 |朽的國際貿易規純

本身， ill~不是一幢甘的， Illi 是 一柯\1) ;:\: ‘ 川 j 以保護和協展個人自由 ， 並自政府街義務

使用透明並1I;!l\歧視性之政策 仁具 。 !H 敏後，凶;凹的發展將驗與安踐，是保障肉兩貿易

人權的最佳例泊 。 所以 ﹒ 倡議以全球鬥 ILI 貿易為宗情的 tH 貨規章 ， 1.您走向憲政主義

化 ， 成為保障人權的政策 l 具 ， 恥 (邱使 1 "1 1:1 1 fi ~\frli獲得伸張 。

不過人權口的論的悲政1月2支以為， 1，對自全人frú範騁的自由貿易懼 ， 111於受到「政府

失竅 J (go、l ernmenla l ra il u re) 與 「志Jfx :先發 J (const ituliona l I'a il ure) 的干擾 ， 因此無

法獲科伸張或足受到有效的保險 。 首先 ， 彼德斯主要主張 、 反社於個人利益在與社眉押在悔

之利餘，唯有透過在巾塌的 l均 由交峽才能達至ljf.巨大化的日襟 ， 因此 ，唯何保障自由貿

易不受到f下何形汰的下悔， ..j - tì它促成 il耐 人及社ttP熱鬧的最大利役 。 不過 ， 彼德斯全是發

，11 作 Ri c hard 1-1 . St l.' inb o: rg ‘Jud icÎal Lawmaking at th e 丸NTO: Discursivc. Constilutional 山ld Political 

Constra irHs:" pp . 25 7 2的 7

,,-.E !1I WTO IJQ \',. f'世 . 在 次 '"慌 失( 'X. fiij I)ananas 111 ) 俐 l' Ilx拆凶採 1 11 iL lI i {主刊以杆站 IIli ii- l品忱的必i上山

曲: “ r'N /j~ ，l~'奈之討論 . ，h'f參 HH Johll 11. hck:;;on 圳ld Patric io G rane. "Thc S‘Iga COnl川 uC's : An Upda lc 

。n 111 1.' Ban3rw D isplllC 山HI it ~ Proc....dl lrlll OtTsprin已 JOII I'I I叫 ()f I lI ferll“/ /01的 I EC(}//om i(" I.lIlI'. \1 0 1. 4. Nn. 3 

( 2υυ1) ， pp. 58 1- 595 : M3叫cio S:tlas and John H. J山 kSO ll ， "Pr山山lural Overview of the WTO EC 

ßanana lJ ispu le :' JII /l rl/U/ ο{1m叫 11(/(;0 /1(// I:.'CI II/ (J II/ ;C !.O \l ', Vo l. 3. Nω1 (2000). pp. 145- 166 : No rio 

KO ll1 uro. "Th~ EC 13 ‘lIl :lna R<.'g in1l..' :.l!1d ..I udi c ia lζOlllru l :' .101/，.，叫1 o[ lI'o l'ld TI叫'e. Vo l. 34. No. 5 (20υ0) . 

pp. 1 - ~7 

幻 的 Ern SI.U lrich P(' lc r's Ill ;LIlIl . (ω 11 .\' 1;1111 1υ1/(/川呵Il l/ Cl l OIl舟 a lld CO l1slillllivlltI! IJroblel川 ol'Il{('rlWlio l/o/ E{ ο IIOII IlC 

L<I '" (Fribourg: U ni 、'crs il y Prcss Fribourg. l lJt) 1 )、 Ernsl .U lrich PelersmJnn. "The Trans rnrmation 0 1' Ih c 

、IVurh.J T ruding Syslcm Ihrough Ihe I 吵吵4A巴rèClllcnt Es tabl ishing I 1旭、，vorld Trade Organ Î/.ation:' Ell rtJpeall 

Iυ州 1/01 (~lllllern(/l酬，叫 L ClLI'. Vo l. 6. No. I (1995). pp. 161 - 2:!.1: Erns t.U lriçh Pt.'tcrs1l1ann. "Thl.' WTO 

ConSlitu tÎ on and Human Ri皂 ht s ." JO/ll'lw! 卅 11 1f('/'Iwli{)lwl ECOl/o mÙ' LmγVo l. 3. No. I (2000). pp 

I Y、 25: F. rns t-U lric h Pclcrs ll1刊 nn . " H11ll l<ll\ Righl s <l nd In ternat iona l Ecυnomic Law in thc 2 1 sl Cenlury: Ihe 

NCL' d (Q Clari 旬" Their InterrelaIÎnll shi f15:;." .ltlllrIlO! 可 IlIIermll;Olllll LmL'. Vo l. 4. No. I ( 2 0約 1). pp_ 3- 39 

J E !Il Ern sl-Ulrich I'ctersmnn n ιοnSI illft itmal 叭'"叫間，“訓，，1 C.ο 11 .'1 1 illll i01/ol 凹，的lell的 o/lnterl1al;Ollal Enumwiι 

Lall\ p. 4的 l

,fE !ll Ernst . Ulr ich P('h:, rsm an !l. "The 、VTO Cons tit lL li ClIl ílnd I-I U Ln侃 n Righls:' )l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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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由於貿易保護政策而受益的利益團體 ， 對政府的決策施加了強大的影響力 ， 又以

國家與政府官僚 ， 在保障自身政治利益的誘惑下 ， 於政治決策的討價還價過程中 ， 自

然而然地扭曲了自由貨易理論所揭示的最佳狀態，無形中助長了政府採取種穫限制自

rll 貿易的政策 o 因而產生了經濟的無效率與浪費、特殊利益凌駕於一般公共利益之

上、對個人自由星星財產權缺乏有效保護、政府制定不公正之規則以及官僚主義化的統

制經濟:並且 ， 以通i笑為導向的國家權力政治 ， 亦左右了國家的對外經貿決策 ， 凡此

種撮 ， 精成了間家的「政府失靈J ' 阻卻了自由貿易的無障礙運作。由

此外，即使在民主憲政國內，亦發生「憲政失靈」的情況 ， 致使自由貿易未能充

分獲得施展 。 有鑑於對外貿易的決策缺乏公開與透明化，閻家機構與官僚組織成為決

策的唯一主導者 ， 彼德斯曼對美國與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的研究發現 ， 由於不適當的國家憲政措施 ， 諸如政府權力未受到適當有效的限

制、 權力倩IJ i!l!ï原則的失效、有限權力授權原則的失效、缺乏有效的司法審查、外貿中

的私人權利在諸如反傾銷等特殊領絨受到有限的保護以及決策缺乏民主與透明度等 ，

積極 IJ老政失靈」的現象，致使政府未能將追求國民消費者褔扯 ， 作為最主要的貿易

策臼襟， 開 因此形成自由貿易推展的障礙 。

人體目的論認為 ， 無論是過往的關貿總協或是當令的世貿組織 ， 其規約中均已存

在憲政功能 。 彼德斯曼認為 ， 世質組織尚未成立之前，關貿總協的國際貿易規純 ， 已

具備憲政功能 (constitutional functions) 。 它們分別是決策透明化原則、市場准入的非

歧視性原則、正當程序 ( due process )與司法保護個人權利原則、閻家經濟主權原則、

互惠原則以及對低度開發國家的非互惠性優惠原則。隔在1宜賓組織成立後 ， 世貿規約井、

具有多項憲政功能 。 首先，透過套案承諾途徑 (Sing l e undertaking approach) ， 各國承

諾透過互惠互利安排，質質性削減關稅及其他貿易壁壘 ， 消除國際貿易關係中的歧視

性待遇 ， 從而為實現自由貿易目標作出貢獻，建立一個完麓的、更叮行且更持久的多

邊貿易體制 ， 並維發多 lli貿易體制的基本原則 ，繼而促進該體制目標的實現。 m其次 ，

排除國際貨易合作中的搭便車 ( free-rider ) 現象 ，作為成立世貿組織的誘因 。 回第三 ，

技% Ernst-U lrich Pelersmann. Consl ilu lÏollal FII1/Cliom (lIId Co川1;1111;0110/ Problems 0/ /"帥，叫叫。I Ecollomic 

La ll', pp . 11 5-13 1 、 ErnS l-Ul rich Pctcrsmann. "Thc Transfofmati on 0 1" th e 、World Trading Systc l1l through the 

1994 Agreem巳nt Establishing the 、，Vorld Trade Organ日ation ，" pp. 17 8、 1 79

註 g{ Ernst-U lrich Petersmann, COIISI;11I1;01l01 Funζ tiom' ond COl1S l irulional Problems o/Inler叫，加了。IE已。lIomlC

LaH'. pp. 139-205; Ern st-Ulrich Pctersmann. ' "The Trans formati on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through lhe 

l 艸4 八 greement Estab li shi ng th c Wor ld Trade Organiz<l tîon ," p. 179 

2土咱 Ernst -Ulrich Petersman n. CοlI.\'l; flll ;OIlOI FII110;OIlJ ( lIId Cο11-" ，1' 1111;01101 Problems o/lnlernafiolloJ Economic 

LlI w. pp. 22 1- 245 

註 且 Ernst-U lr ich Petersmann. The GATT/ WTO Dis/-川P 缸~If/emem 冉 'Slem : 1111ernCll io 1/o/ La lV. Inlernalìonal 

()rganì=OIìofl 011(/ Displlle 宮'etrlemenl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 ional ‘ 1997). pp . 47- 49 

;上 闢 Ibid.. pp. 4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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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世貿規約的法律優位 。 (幫)第凹 ，世貨組織的制度與決策，克服了國際合作的 「囚犯

困境J (pri soners dilemma) 0 :j)þ第五 ，世貿組織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自由、法治以及不歧

視的法律保詣。@最後，相較於其他國際組織，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更是促成7法

治的有效發展 。 @綜言之 ， 彼德斯妥認為 ， 上述保障自由貿易運作的規約 ， 都具何;膏、

正主功能 。

不過 ， 人權白的論以為，這些具備憲政功能的貿易規約 ， 由於受到內國法的限

制，而未能達到保障個人自由貿易權的日標 。 街鑑於國內利誰說租 ( rent-seeking) 、國

際法在國內賀，施的缺陷、國際法在內國法秩序中缺乏自動執行暨直接適用效力 ， 以及

私人無法透過直接援引國際規則來保護自身利翁等因素 ， 造成 f倡議自由的國際貿易

規範， 在內國法之立法暨司法執行層面 ， 無法被有效賞踐的「憲政困境J (C011 S 1山tio11al

dil emma) 。 常見的情況諸如 ， 國際義務在內國法律中被推詞或被扭曲，國內法院在國

際條約解釋問題上讓位於行政機關決議的司法自拔約束，以反絕大多數國家的對外貿

易政策仍總由政府把持等 。 (動又以具有憲政功能之世貿規章的法律效果 ， 仍有賴內國

程序規則以及制度的施行， (動所以即使國際貿易規約已經具備憲政功能 ， 但因仍受制

於內國程序 ， 不能直接適用在內閣爭訟上，無法直接化為保障個人權利的內國條款 。

有錄於上述各種內圓適用上的種種限制，彼德斯曼繼而提出世貿組織走向國際憲

政主義的必要性 。@彼德、wi受以為，自由的國際貿易規範等同於質質的國際憲法規則

(subslantive international con s titutional rules) ， 所以有必要}j寄自由的國際貿易規施 ，整

合於內國憲法體系之內 。@以人權保護為目標的憲政主義發展，才能民主化世貿組織

的決策，並提高世貿組織決策的正當性 ( legitimacy) 0 @)有鑑於人權與自由貿易相輔相

註(動 Ibid. 、 pp. 5 1 - 52 例如 O~liï.略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 (M arrakesh Agreemenr Establi 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 z3 tio l1) 首 l 1 六條規定，世與會員 ii lì1if早內同之法行tm市暫行政f'êH"合於世fi規 't;ï

之義務 。

5主喝b Ib id. . p. 52 世f(組織成為各會自~過貨易捌{系的談判.u/~域 . .1((可被 11:計划 i互會議伏j轟 烈賞心談判協議

所 f1'成之體措'1 ﹒

:王(妙 的耐， p. 53. Ilt質ftJì約附件_. A ((!n品貿易多邊協定 、 附件 B 的n~ Í'J\f'1J的總協定 (GATS ) ，以&

附件 - c 與貿易釘關的智慧M用憎協定 (TRIPS ) 等，布:揭示以小歧倪tl 原則促進全球f{品的自山

1t . 
註{動 ErnSl-U lr ic h Peters ma川 的Thc WTO ConS1Î tllt ion and I-I uman Rights." p. 20 

註@ Ernst-U lri ch Petersmann. C'ons tillll川"。川;'uncr Îons and ι'Ofls lilul山叫 Prob lems 01 1川的 nal;rJlla l ECOflomic 

Lall九 pp . 274- 276 

拉@ Ibid.. p. 369 

註lIJl) Er三~ rn肘叫、削s刮t-心叫U l r i叫c h P岫e剖te盯r叩叫m 吋咐Hll州ma訓n R咕吵ht臼s and I n川t阻ern間、a刮l昀刷n岫al閃Ec∞on叫。m、 '悶c Law i l川自n Ih忱e2釗I s剖t Cen叫tll盯r叮y: Thc Need 10 

Cla rify Their Inte rre lationships." pp. 3ι-3 9~ Ernst-Ulrich I>etersmann. " Human Righls. Conslitutiona lism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日ation: Cha lIenges for Wo r1 d Trade OrganiZ1t lion Juri sprudence and Civil 

Soc iety." Leiden JO /lrnal of lnlerflorional La lV . Vol . 1 9 可 No. 3 (2006 ) , pp . 64K、“6 5

IT"f.<U) Ernst.U lrich Petersmann. Co nsliluliollol Funclio ，的 and CO l1s filWiollOI 抖 obfems o/l l1lernalional Eco l1omic 

Law. pp. 42 1- 459 

設(國 Ern s t -U lrÎch Petersmann. "Th t:: Humun R唱ht s Approach 10 Jnternational T問dc Advocatcd by the U N H i的

Comm的剖oner fo r J-Iuman Rights and by thc Internntional Labor Organ間訓 ion : 15 il Relevant for WTQ Law 

and PolicyT' ìn Erns t. Ulrich Pe rt e rsmann ed" Reformù也 rhe Wvrld Trading Sysrem: Legitimm') 句lìciency

o叫 Democralic (iυνf!rll州ce (Ox fùrd : Oxford Univcrsity Pre ss嘻 2005). pp. 37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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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繁密關{系 ，並旦人權被視為是國際強精1)法的一部分 ， 所以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在解

釋世貿規約時，有必要考宣諸如聯合國各項人權公約所搧括的國際習慣要素 ， 並參考

人權法的內涵與精神 。 ll~ 基於此種訴求 ， 個人在貿易領域自ll õJ取得國際法的主觸地

位 。-lll彼德斯曼授主張，內國法院路依據也質規約作為法律解僻的指導原則，且個人

應得以在內閣法院且按援引快貿規約以為救濟，巾]任何企固否定此種可能性的法律依

據皆路去除 。 m彼德斯曼於近年進一步倡議 ， 在完備憲政正義 ( con stituti on a l jus ti ce ) 

的要求下 ， 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在處內世貿會員爭端時 . 1.您考量政府在人權保障之

義務 ， 自立t 旦國際經濟法 (Intern at i ona l Eco n o mi c L aw, I E L) 更應從會員驅動治理

(me m ber-dri ven gove rn a n ce ) .孵化為公民驅動 ( c iti z en - dri ve n ) 的國際經濟法治 。 m

事質上，人權目的論所推展的世貿組織國際:告政主義，已對國際公法上的國家主權概

念 ， 產生前衛性的i~擊， 並賦予公民在國際社會的法律秩序中，取得更重要的法律地

位。自

儘管如此 ， 彼德wr妥街關人權目的論的|笠貿憲政主義論點 ，仍有諸多非賢(Í之處 。

最為人所詬病者，在/j';彼德斯曼對人權性相關字義的主張中缺乏明確定義，進而產生

引喻失義的誤導 。 lffi彼德斯曼在其論述中，除列舉所謂憲法的核心內容與價值之外 ，

並沒有對憲政主義或是憲法街準確的定義. JJi 將各種相異觀念作大雜繪汰的(陳列，卻

仍未建立一金有條理的論述邏輯 ， 足為方法論上的最大缺點 。 區

此外， 主張自由貿易權是否為人權的一部分 ， 亦是一個恆具爭議性的論述 。 彼德

斯曼認為，世貨組織保證了自由、不歧視與財產權. :Jff不過，仔細審視世貨規約 ， 如

保障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是 〈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 > ( T r a d e -re la ted 

2主叫 Ibid.. pp. 36 1 、3的“

J.E 山 Ern s t .U l rich Petersman n. " Human Ri且hl s and Intcrna lional Economic Ln 叭.' in the 21st CCll1ury : the Nccd 10 

Clarify Their lntcrrelat io Tl sh ips.'" p. 15 

,{[ Jl! Erns(-U lrich Petc rs rnann , I lI lerlHlI巾na/ Tl'odl:! LtJ\\ ' {I//t! GATT/WTO 日ispllle S叫fleme川 S\'s l l!m '948~ 19少“

( London: Kluwer. 1997). pp. 1 2υ- 1 21 

J士自 Ern訓 Ul rich Pelersmann. " Human R 自皂 hts. IllIernal iona l Economic Law and 'Con st i圳 ion a l Ju st ice': ' TJ吋

Europell J/ JOlfrllal o/ Imernario llol LoH'. Vo J. 11.}. No. 4 (2008). p. 79倍

H l1i Erns t-U lrich Pe l erSlllann 、 Mu l tile vel Judicial Governancc 0 1' Inlcrnaliona l T rade Req uires A Common 

Conception of Rule 0 1' Law and Justice:' JO l/ rllo! o/ ll1I l!maljο 11 ， 11 EC() I/ om ic Lo lI'. Vo l. 10. No. J ( 2007 ) , 
pp.53R- 541 

J主 m Phil ip A lston. "Res i s l叫起 l he Merger and Acquis it iun 0 1' HUl1lan Righ ls by Trade Law: A Rcp ly 10 

Pctersman n," Ellrop缸111 Jour叫I υif 111((' '''叫Î0 I10! LOII' . Vo l. 13 , NO , 4 (2002). p. 843 

2玉 116 咐 Îl i p A lston. "Res叫ing thc Merger and Acqll山 t ÎO Il of Human R唱h l S by Tradc Law : A Rep ly 10 

Petersmann. ‘ p. 823 ‘ Robert Howsc. "H lI mtl l1 Rights in the WTO: \V hose Ri到1忱 What HUlllanit y Co mmen t 

on Peters ll1 ann:' /:.'1/1 υ吋'pe附e血zυ叫1/.1υ州

註 JIi Robert Ho 、w s間e . "Hu ll1 a制圳n Ri唱g ht恬s in the WTO : Wh 。由sc I仗叫{i悍皂叫叭ht臼S ， Wh a叭1 Humanily Com】lme叩c叩n叫HO叫n PCl旭e r閃s ma圳n川川1刊111 ， P 

652 

j註主血 Ph圳自il ip Als釗ton札. ..R之{es訓1S t川tn且 th叩e M er皂e盯r a叩nd Acqll i s 自“t

Pete rsm> an> n‘ p. XI9 

H: 119 Erns l-U lrich Petersmann 、 'The WTO Consli lU li on and Human Ri且h I 5."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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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 l Property Righls , TRIPS) 的 Id 標之一 ， {日該等保障指(J'，)到鼠忌 |芷貸規章了|、所

欲"行保障的恨不IJ '抑或類抗i 保障廣義之人權?做言之 ， 彼德斯曼將世貨規章所承諾;保

障的權利 ， 擴大解釋成保向人權整體之權益後 ， 再推論人frnk是位白規，工!有耍一體保障

之機利 ， 又 t) f保障人權 ' 1&此世貿組織有憲政主義化的必史性 。 此椏循J~論證的推

演i挫松i鼠E具 "F議悅 。 回再者 ，彼德斯曼所學諧的各種國際人權質踐，從本質|二是í5'屬

於 4、 日 I進逆的凶險強刊jlJ 法 ， f句無定論 。 (a~主品質上 ， 目前各騙人權規約的苛責對象，是

閥家 Illj .J~側防車11織 。 就 i:Utlllf]j言，人權保障義務是ß能做晨星IJ包 -1:5閥際科 l織在內的所

打國際社會行為梢 ， 仍利符斟酌 : 遑論世貿組織應擔負保障人權之重AJdf:的說法 ，

治行有Jt法用JJ; r，;楚 。 且更遑論人權之具體內樹為 ("1的嚴肅課題，展現 rr近年來公共健

康 (pub li c h ea l l h ) 人 fi'R論 5月 TRIPS 兢合之課題~月閥際憲政主義的貿易人權目的論的

al'f求 ， 就人恨之本質星星保護憬的觀點~i 月 之 ，仍街相當距離 。

人咐161 的論的另 工的JtEL在於，彼德斯豈有誤可| 歐開E' fÈ;董為:J't論點之處 。 彼德斯

基是常以關:闊的發展作為論述依據，給以提圳人權主是促成區域中1年合的主要目的 。 。不過

1 957 作《糕。l萬條約} (Treaty 0 1' Rome) 所揭示的歐洲投侖 ， Jt î=要日的立1 [;) 1三是促成人

棍， I1日在於消除分裂歐洲的各極障礙 ，加強各成員國的統濟l自飾品與往立~緊密的聯llil

4，!i!i楚，並未提到人權問題 。 Bh主後，歐盟法庭 ( E uropean CO Ll rt of Juslic巴 ， ECJ) 判例 ，

1')、未見得承認自們貿易做是屬於人槽的一部份 。 。就j在法觀點|削 門 ， 俏貨組織的決策

機制仍是舉行談判的國家同意原則 ， 此點與歐盟的決策方式顯然街 )j iJ 0 出彼{思J:Ifr星星在

論證Jt人權 LI 的論的過紹中 ， 顯然難脫l出解比附之咎 。

IU~貿組織足何 í J!!t J 為 f保障人權而走向;當政主義或是法俏，是彼t~斯曼人權 1=1 的

論中 ， 第 1)叫fI胡值得深思的問趟 。 JJJ!: n lJ 仁， 世貿組織創設的日的 ， 可11亦足為了保陷人

權，而創設世質細織的 〈烏拉|瞎什建立世界貨品;組織協定〉。 足世正是 個憲政工具

JE JJ,l Phi lip Alslon. "Re訓 SI IIl且 th e Mergcr Hl1 d Acclu悶 i t i on 0 1' I-I uman Rights by Tradc La w: A Kc pty to 

P ~ l e r S; lIl an l1." p. ~26 

;1上 III Ihirl.. p. ~2 l) 

Ji: 1:1 Ihid.. p. ~J O 

,1E l:ì Ernst-Ulr ic h Pctcrsmann . "Time fo r a Un ilcd Nmions 'Global Compacl ' for I nl~g ra t i n g Human R唱hts into 

thc La\\' 0 1 、.vo rldwidc Or~生ani zation s: Lcssons rrom Europcan lntcgration 可 Ellrope“" J叫'I"n“ I o( 

1m凹 /lt1l ;(I 1/01 1. {/ \I". Yu l. 1 J. No. 3 ( 2002 ) , p. 631 ; Ernst - Ulr ic h I>etersmann ‘ rhc HU 1l1 an Right s Approuc h 

10 Jnlcrnatio ll il l Trade Advocated by th c UN I-l i皂 h Commis訕。n c: r fo r Hum山1 Riglll s and hy the Int.:rnationaJ 

La bor Org<lllÌza lion: 15 il Rtdevalll fo r WTO Law ~lIld Po licyT pp. J 71 、J 74 : ErnSI.U lric h Pc lers l1lann 

HU lllan Ri以1I S . Int ernalional Economi l: Law a nd 'Coll sti llll iona l Ju s ti c t:!\。 pp . 777- 77吵

,lf m Ph ilip AJ slûll. " R l: s i s tin屆 lh l: Mer品er rllld Acquis it ion of Human Right s by Tnu .. k Lnv: A Rt.'p ly to 

PelerS llumn ." pp. X1 1- R22 

jl: lli ' Ihid , pp. X24、 ~25

,11: J亞 Roht.:r1 Howse a nd Kal ypso Nicolaidis, "'E nh山l c in g WTO Lc缸 it inl:l cy: Constilllli onnli zntion o r Cì lobal 

$uh封 i ùi a rit yT' (iO\ 'f!1ï /(//u'e: AI/ 1 1/ 1 1:'nl(l l;OI/υ 1 .1011 /'1/01 (l Policy, Admini衍 r(/fill，i!.， alld !1I.')lillll;OIl . Vol.的

No. I (21)1(\). p ,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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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 s titut io n a l in s tru m e n t ) ， 州街待澄清 。 耳其次 ， 世貿組織是依國家同意建情而成的

國際組織 ， 個人在世貨組織的決策機制中 ， lÞ.無任何參與管道 ， I宜貨細織現有的決策

機市IJ寶雞言其符合民主化之基本要件 。 ，1l手持者 ， 以保障人權為由賦予法:政主義化之世

貿規約更多的法律權限 ， 去限制國家或是所剩國際社會行為者之作為 ， 是否能滿足民

主與正當性的要求 ， 實有待進一步的論辯 。 自

肆、 世 貿憲政主義概念的 省 思

世貨規的憲政主義化的實踐 ，雖為國際公法的發展帶來新的挑戰 ， 但亦為國際社

會法秩序的改造前景 ， 開啟了許多新的契機與挑戰。

首先 ， 各種討論世貿憲政主義發展的觀點 ， 都披上一眉 目的論的外衣 ， 各種學者

的立論 ， 皆隱約浮現改造現有國際貿易制度的宏遠草園 。 傑克森在 1 990 年代從國際經

貿制度論所出發的國際貿易憲法鞭 ， 企因為關貿總協下的烏拉圭回合談判 ， 提山世 界

貿易機制的制度改革方向 。 面進入 2 1 世紀，當問貿組織面臨諸多挑戰之際 ， 卡絲定位

上訴機倫之造法 ， 正朝向憲政主義路徑發展之論述，不單是強化了世貨爭端解機惜之

裁決 ， 具侷判例法地位的說法，更將這些*，J例的法律地位 ，提升到霆，法層次的最高位

階 ， 蔥、國主導世貿會員的內閥法律與貨錢 。 ;當然 ， 頗具爭議性的彼德斯曼， 強調自由

貿易權是基本人權的人權 目的論 ， 不單是為世貿走 I;'j 憲政主義發展的必要性與必然

性 ， 奠定堅實的論述基點 ， 更為未來世貿組絨興決策程序的改革 ， 學會l了基本直至園 。

:fíi，然而 ， 這些令深刻目的論的學Îi!lj論述 ， 亦引發了國際豆豆政主義慨念到底是一種目的

抑或是一種改造手段的定位論戰 ﹒ iJ:甚至牽涉到凶際權力的互動以位置重新詮釋闊際制

度的課題 。@世貿規約憲政主義化控國際惠政主義各種不同觀念間的爭辯 ， 已不再是

一個國際公法或世貨組織前景的問題 ， 更涉五之到全球治理巾之權力互動與制度安排的

嚴肅課題 。

國際憲政主義概念之討論 ， 雖是國際公 i:L學界熱烈論戰的焦點 ， 然各界對於國際

憲政主義的質質意涵與形塑過程之見解 ， 仍處於探索階段 。 有人以為國際憲政主義乃

註Iill Phil ip A lston. " R es叫 i ng the Mèrger and AcquÎsit ion 0 1' Human Ri ghts by Trade La w: A Rcply 10 

Petersmann ," p. 836 

目主~ Ibid 

3主 ，~ Debo叫1 Z. Cass可 The Co肘川11"0叫l口'11i0l1 of the Wor/d Trtlde Orgtlll;zlIlion. p. 223 

&:E rDl. John H. Jac kson. Re.叫叫s叫t叫Cl川川"川"川川"川ng '仙heGA TT S叫叫r阻el削n. pp. 9 1 已斗103

說詛 Ernst-Ul ri ch Petersman n. "Human Rights. Inte rna t iona l Eco間m ic La、.\' :l nd ' Const itutiona l Justicc.... pp 

79 5、 7 '1臼

:主自 Phi lip A lston. " Res isting thc Merge r and Acqu is山 on o f Humun Ri且h ts by Trade Law : A Rep ly 10 

PClcrsmann ; ' p. H43; Robcrt Howse :lnd Ku lypso Nicola idis . " En hanc ing WTO Legit imacy 

Const illll iona liza tion Or Global Sub s i d i ar i t y句‘ p.75

;1' 1)) .J e rr，叮l L. Dllll off. "Con stitutiona l Concc its : T he WTO's ' Constitu t ion" and thc Di sc i p li叫 0 1" I nl e rna l悶悶l

La、、 pp . 66X-屯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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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一種觀點與 經政治議科 . Fi tr國際法作tfit成J采用憲政jJE則 ，例如l法治、 結1)衡、人

榷保障飢民 ι等 ， 企闡述:平等凶際法律制度的科效性與公正性 。 (J)t或令認為主軍政主義是

. 11i可名詞，它日j以適用於終極層次的政府或是治現 。就以也貸規約:念政主義1f:作為案

例的，i-J論 . {{歐美也版的凶際法期刊l與Yfl書的析論已非主主蝕 。 傑克森恨中的世ft組織

件干事I規章 ， 已然是 f|flitZ AYIEEfL HI;則探討世fl組織造法機制的名極造法特徵 ， ill~ 

促成也t:i規川;也政主義化的過程 I~ 彼德斯妥J!lH血捌ttt:貸規約走向憲政主義的必要

性. n商示ll!:t:i規約(， '，) 未具備7位故土話的地位 。 綜言之，國際公法學界對於世貸規約也

成 k義化的見解 ， 尚處必各說乎尋昂的階段 。

凶 ~Uliii J弋 illJJ l~真話受制於凶際憲政主義化之後的國際公rl梁悄拘束 ， 亦是一個街

待觀察的照杖 。 日的國家缸 WTO 之J忌恨yrf踐 ， 反映了國家遵照國際公約規定而作為的

兩|貌 。 也就足約約各方必於「條約必 ifl 遵 守 l舟、貝1) J (thc principl e o f Pαcta Sunl 

Ser \landa ) 的國際公法))~U !l) , rl 願承惚 WTO 協定之約束 ， 善意的 ( in 且ood fa ith ) 履行

WTO 相關規約 。 但是 ， 再人亦叮以從 WTO B W.的 I~YJ家賞踐中發現 . WTO 會員對爭端

解決機制之，述講 ~lí4裁決 ， 未必存在絕對i的逆之 l {l的意念 J ( opinion ju川) 。 固然在大

部分的采例中 . W TO f于具皆會遵循爭端解決機構之2&決 ， 但「歐悅香#A案」

( E u ro p ea n COJ11J11l1 n i ti cs-Re心 111e fo r t he i111po rtati o n , s al e a nd di s tribllti o n 0 1' ba n a n 3 S ) 、

「歐體賀 你i款 LJ I占1 案 J ( E llrOp e an CO l11 l11l1 nitie s -Mcas ure s Conccrning M e at and M ea t 

Pro dll C1S “ H o r111 0 n c s" ) W I 采關海外銷售公司租稅待遇案 J (Unitc d S ta te s - Tax 

trca t111 e 11l fOJ “ F o re ig n Sa Jes Corporati o ns" ) 的延年可執行 1>>亦可被視為足 WTO 會員抗

:m WTO :;惠政主義化的例績 。 尤其在國際慾政土谷化的超國以公法架梢中 ，關家的阿 三|三

↑引向受主I) A: 恥17i限制訂的情況 |、 ，在國家的的已與地位同能被打|對弱化的疑慮尚未消除之

前 ， 鬥削的A~見有關家的何促成技Tq 國際憲政1三越發展的朋繳例謊 ' 9:: 凸顯 「學界主

張 J ß月「國家/國際實踐J r圳市大分IJff 。

|汁 FU t'i 1，./) 柯:是否惚做納入國際切措1Ji'么或被視為是國際卡 1 : 會整體之義務 ， 尚且~\定，

論 ， 但的人權視為 館推Jlt WTO rn侖的hil ﹒ I在逐漸有:閥際公法學界形成一股不可忽、

似的論點 ， 、I íi. 川 U i逐漸'1'J.lU亨利之F于q和發il<i f:坐位 。 關際公法ro/ 't1jl 亨:咐，卓越聲譽的歐洲

國際法Jm 干IJ ( Eu叫~)ean .J川川wl ol lnlel 叫lional L aw ) ， 已赤字有大是火種就此一課題進行

訂:刊l 山 A n ll叩c P叮U叫' 0‘C山!rs ‘ C ο圳1川11叫、刊甲p刊C叫n s‘叫‘u叫" ο叫ry Co叫n、"圳"叫1叫 l吋0'山E叭叫‘泊叫'叫1 I刊S I1l刊1: Th c;; F屯F' II圳"川Il c tlO Il a山n刊叫‘d PO叫t c n l l吋3 1 ()叫f F寸un叭da山t

Nun川司n、$ 白圳n d S 【廿'"ι4.: ! u res:' p. 5 :-< 3 

,11: l1i .l nhn J J, Jaçkso l1 . 5'0 \ '(' 1' ('(1時 1 1/1 ' . Ihe 11'7口 (/11// ('11叫咱川同 "~/II /{扣mCllfa!s of IIIferlulliol101 Lml', p. 223 

，f. I~ 口chnra h Z. Cass. Tlte Ctmsl Îllflh川α/口的。"ι {Ihe J咐Jrld 7hu/e Orgall口叫"川、 pp.3 1 -56

Jl 凹 Wor ld Trm!..: Organi zaJ ion ( WTO ) , Furopèanζ onulllltl i t i cs ~ Kcgi me fo r thc Jrn pon atioll . Salc and 

D i吋衍訓1r i I仙、刊'"叫"山"附o圳、) 11 01' Ba‘扎山i叫llan叩a s 、ν li D S27 1川[( ( c山1刊1 ζc ula叫t ed : 22 May 19(7 ) . 叭WTIDS 2 7/A、 1311{ ( c irc ll叫l仆Ia】刊t間c d: ') 

sε叩plc叫"叫1

Me間at " 11、吋d Mc"t P汁rod血u促叫c盯t閃s ( 1 1 0 1'1川m、。ll C S ) . W-' 月 )S2 的IR/USA ( circulaled: 1 X Augusl 19(}7 ) . WT/DS26/A B/K 

( cin.: ul ah:d : 16 J<l llllary 1 t)<) f.l) : \Vorld Trade υrgani z3 1i o n (WTU) . United Statcs - Tax Tre凹"'口1 m、H叩e肘o圳、叫I 10肘r 

Fo圳I川U叫l心巴凹叭11 Sa叫le凹~ <':0 1'叩l'芳叩)() 1叫ra叫仙"川n叫州"附l S‘ WT.打J D S I υ 8圳/川R之 ( c i汀"閃C叫u叫l什la臼叫仙"山山t e叫J

2斗 F缸 b rll ‘u盯i叮ry 20川00 ) 



22 問題與研究第 49卷第 4 期民閥 99 年 1 2 月

深入分析，該J!JJ刊並於 2006 年以專號就此一課題進行正反立場的學術激蓋章。 í~"國際經

貿法之代表性期刊國際經濟法 ( Jo川 nal of I n/e rna/ ional E c onomic Law ) ， 亦在 2000 年

之後有大量的文章，就世貿規約的憲政主義化發展，進行各種不同立場的深入論述 。

世貿組織於 2007 年出版的 2007 年世界貿易報告( 恥rld 刃 ade R epor/ 2007 ) ， 亦從國

際關係理論與國際公法的角度，介紹國際貿易協定憲政主義化的各種不同論理路徑 。

回討論國際公法實踐與理論的國際法學會 (lllle rnati ona l Law A ssoc ia ti o n ' ILA) ' .m其

下屬的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 lnte rn a ti o n a l Tra d e L a w COIγ1111 ttt凹 ， I TLC ) ' 自 2000 年起即

在每次雙作會的委員會報告中 ， 就國際貿易法之法治與憲政主義化的進展 ， 不斷地進

行回顯與意見交換 。 HI

國際貨易法委員會 ( ITLC ) 在 2008 年的報告書中 ， 進一步確立人權與國際貿易法

的關迫性 ， 可謂是世貿規約憲政主義人權目的論的一大勝利 。在有關闢際貨』司法的最

終決議中 ， I LA 公開 l呼應世貸規約應以人權為依歸的主張 ， f!1l r世貿會員堅其機搞對

世貿規約在法律上的解釋堅適用 ， 應合於國際公法下世貨會員之人權義務」 。 虛此外 ，

在 2008 年的報告中 ， ITLC 進一步倡議 ， 世貿規約應保障個人的司法安全 ， 提供個人

司法解決管道，並且有必要明確化對人權的保障。1lJ:儘管如此， ITLC 今日所採行的貿

易人權立場 ， 並非一朝所促成 。 早在 1 999 年 I T LC 的會議中 ， 彼德斯曼即已經議 ， 世

貿會員應當承認公民在內國法院直接援引世貿不歧視原則之相關規範的權力 ， 但未取

得回應 。 原因是 ， 傑克遜認為 ， 國際義務的內閣施行，原則上仍應尊重各國的內部考

量 ， 並旦種種貿易貨踐顯示 ， 各國對於國際貿易規則仍然存有不信任感。彼德斯主要的

提議因此未獲得支持 。 倒不過經過多年的倡議 ， 尤其在彼德斯曼榮膺 ITLC 主席的職位

優勢下， 2008 年的國際法學會雙年會終於決議採用人權同的論之主張 。凡此顯示 ， 貿

易人權問的論已在世貿規約憲政主義化的論戰中 ， 除已獲得國際法學會的正式背脊

外 ， 並已取得街利的學li的發展優他 。

註回 約參考 ElIrOfJeal1 .10m開10/1"，e，.I/州υ1101 L州 Vo l. 17. No. 3 ( 2凹的 ) . pp. 2 3、675

2主國 World Trade Organiza tion (WTQ). fVorld Troc/e R叩01"( 1οη 7 (Geneva: WTO. 20()7). pp . 7"1- X9 

&1 陣 凶際W~~.~ 會 ( ll l1 c rmllion al Lnw Assoc i ati on ‘ I LA) 紗 1 R7J 句 (t比例時布魯病例成，'，: " {t國際 il'}~界

地位崇高 A立 H .(.( f目前w立之影特力 . Fl lj íj總部位於英關倫收 ﹒ 每兩年召開 次會 1-1 大 會 • M!.針對

于同議也成立國際法n-~~委貝會 ( Comm incc) . 'lH~ 1 LA ((.J 各JfiFl憬 。 雙 IJ 會 )1J ILA 之主﹒且! r古動 ﹒

各養的會主席皆是關際法哈界!有公，1ß之姐:rÆ ﹒

計 且 I n川咐1刊咐t何c圳rn叫n叫naη1 <1 1川11川1吋on叫1甘m叫.叫B叫I Law As間50凹c叫"叫叫.刮It山川11 (叫o凹"川n川( 1比LA叫). c.ωο，吶{ρ/戶el叫'"ηIce R恥epo州，川l ofρ川Fμ山1](:κ正， I川，川川11削ζe訓圳，付卅叫，.，川"川叫1<.

Lο，川"叫，/(υ，川11 ( Lo叫ndo叫n : ILA. 2000) : lnternational La w Associa t ion ( ILA ) . cοl!ferel1ce R叮帥/'1 0/ Ihe 

IlIferl1afìollαI Trade Law Comm; fI/,!(! 1002 Ne \l' Delhi ( London: ILA . 2002 ) ; ln1 ernational Law Associat ion 

( ILA ) α， 他 rel1ce R叩() r{ o[ Ilre Inren 10liO llof Trade Lo lI' Comm;ff凹 20()4Berlin (London: JL A, 2υ04 ) : 

Intc rna tiona l La w Assoc i,llion ( I L八)、 Cυηferell叫 R吋川rr of /he 1111阱 na (iol/a/ Trac!c Lll\ \ ' C削1I l1I i flf!e 2()()ó 

Tυ1'011 (0 ( Londo n: lLA , 200的)

n m lnlerna lÎonal Law Assoc削的n ( ILA ). Confe rcncc Rl'so lut io l1 No. 512008. Rio de Janeiro. 2008 

諒自 Inlerna lio l1 al Law Associat io !l ( lLA) 丘，即iferel/ce R叩0，.， ol ,he / lIfcn Wlio l7a/ Trac!e L州 Commiflee 2fJfJ8 

Rio (London: ILA. 200品 ) . pp. 1 2、 15

註由 亡01/舟，糾正 e R吋)or， o/ Ihe IlIIe川叫fυ110/ Trade Law Cοmm;1fee 20()() Londoll (Londo n: I LA. 2000 ) .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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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法學界對於國際造成主義的論lï圾 ， 尤只是對世貿規約范1.政主義化的見解，

已然對|吐質組織之命IJ皮 L反革降生議程設定 ( agend a - sett ing) 的作阱 。 國際公 r玄學界對

國際:志做主義概念逐漸趨於共識的過程 ， 塑造 r未來國際制度改造與全球規範秩序的

發展路怖 。 閥際公法研究中上群對於閻際憲政主義以及人權與世貿制度改造等課題 ， 尤

其是國際法學會之國際貨易~.t.委員 會的多次煌議與聲明， fl蔓然有透過「外生模式」以

叫定關際經貿ljjl)皮的傾向 。 助1未來這些立場論iÆ對塑造國際經貨法律秩序的議程設定

作用 ， 以及村 l與觀點間的議程設定角逐 ， 1丹 :值得投J主必要的觀察 。

一個成形巾的國際公法憲政主義發展路悴 ，勢必銜擊國際法nt秩序 。 7祖 國際社會

的規純們基礎， il守隨著國際憲政主義的發展而轉變 ， 國際法之國際憲政干義概念的法，

化結果 ，將1直I有控關際法與國內法之傳統布動關係 。 國際憲政法律位階概念的成形，不

的iH守弱 1r某些相對弱倒之上懼， 受到更多「普遍悅義務J 的約束，甚至一圓的內國

沾 ， 亦將被迫納入此種全球性沾fl!位|婿的安排之內 。 首要值1擊， 1'E}j生內關態法與世貿

憲政主義規章之間的他階問題 ， 內國憲法il守崗|研制品大的調過壓力，以符合闊際憲政規

章的義務 。 其次 ， 經濟憐的內容 ~1i1í主義 ， 的、可能隨著[.l1貿爭端解決機制的造法而產生

變化 ， 琵至諸如企業法人的權利必將隨著:爭端解決機情對世貿規章的解釋而有擴大或

是縮小的叮能 。 Jli綜孟之 ， 世貸規約的:占政主義化，司能改變凶際紅一會不同成員闊的

權利基h娃 ， 甚而對各成員的權力分自己產生影響 。

當然 ， 隨著世貿多的l!il合 (Doha ROllnd) 談判的停滯，世í'l規則成為全球貿易態

法的看法 ~Ii~ JV]衍 ， 正迎受言|多質疑與挑戰 。 也風起雲泌的區域總濟協定 ( R eg io n a l 

Trade Agreem凹的， RTA) ' 以及諸如中共力u入世貿組織的 「巾國入世議定~I~ J (Protocol 

o n the Accession of the Pcop le's R c pllblic 0 1' C hina ) 第 1 6 條「過渡時期貨品特別防衛機

的1) J (Transitional Produ c t-Speci fi c Saleg u a rd Mechanism) 等 WTO plus 標酷的出現，

雖是依照 WTO 規約所作定之程1[;所正主梢，向其內谷本質質己對 WTO I不歧視原則」

你成嚴重挑i紋 。 Il!然而，這些可能梢 JJ.IU I' %fi WTO 憲政主義化之國家實踐 ， 在是 WTO

I竟能所容的一或是不反對的來頃 。 巾此觀之， WTO p lu s 到底是 WTO J老故主義化之疏漏

証 11; 有 關議4日之討論 可 ，11'1參院I (~宇:1ft!咒 ﹒ 「從泊 W.j吐定論陶際辭1~ 'i'U起飽之法;馴化 一 以 r d】埸慢品LJ 概 念的

發1J4 明J;'Vi 化的例」 問題與研究 第 46 '(f第 3 J91 ( 20U7 年。 J J ) 反 91 -96 : Roger W. Cobb. and 

Ch羽 r1c s D. Eld\: r. "Th'.: Po lit ics 0 1' Agcnda -Se ttin皂 A n AJtcrnative Pcrspective for Modern Democratiç 

Theory." TlU! .Jο IIrnal nf Pυlilics. Yo l. 33 . No. 4 ( 197 1 ). pp. 9府5-90ó: Ro巴cr Cobb. J c n的時-Kc i th Ross 

and Man: I-I oward Ros過 A且endn ßu i ld 川g .氣 a Comparativc Po li tica l Process:可 Tlle 汁'"的 iC(JII Pnliricol 

‘r:;CÎen叫 Rl' l ' ;e l1 '， Vo 1. 70. No. 1 ( ]976). pp. 12~ - 13 7 

前 l睡 Joel P. Trachtm叫‘ rh t: Constilllt ion 0 1' WTO:' pp. 630 

註 J~i J> hi li p AJstun. "R t!' sisling thc Merg.cr and Acqui叫 iO I1 of HunHln Rights by Trade Law : A Rt:: ply 10 

Petersmann ." p. 1< 43 

~l !吧 。cbor:\ h Z. Ca~!õ. The ( 帥，肘"1111ο'的Ii::m iο11 of llJe World Trmle Orgcwi;:ol ìo ll. pp . 22 1- 227 

JI' 1句 Julia Ya Qin , '''WTO. Plus ' Ob l唱ati o n s :l nd Thcir Implkations for the Wor!d Trade Organization Lc甚.1

Sy到 e lll .A n Apprai sal nr th e (, hina Acces仙lI 1 Pro l o叫1 1 ，" JOllmal nf W1ο rld Trade. Vø l. 37 . N(). 3 (2003) 

pp. 4X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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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國家破壞自由貿易之惡行，或者是國家有意反對 WTO 憲政主義化的例譚，是國

家遵循 WTO 憲政主義化發展的佐證實踐 ， 或是國家有意抗衡 WTO 憲政主義化的質踐

例證 ， 賓衛待更進一步的檢證 。不過 ， 針對世質規約憲政主義化的論辯，已經觸及國

際憲政主義爭論的幾個重要課題。例如原本適用於內國法治的憲政主義概念 ， 是否能

夠在國際公法的發展中展現另一片天地，或看其發展的客觀侷限 再者 ， 國際公法的

憲政主義，其概念基礎是奠定於何種普世規範之上 ， 國際憲政主義是全球法治的必然

路徑 ， 或是國際制度發展的最終結果 ， 或是人權與民主等概念的實踐等 ， 均可在世貿

組織國際憲政主義的案例中取得值得省恩的學術發現 。

f五、結言侖

閩際憲政主義概念之辯論，除了對國際公法的發展具有多重意義之外 ， 其演化暨

發展方 I旬，史司能影響到國際社會法律體系的建惰，以及國家未來在國際社會中 ， 所

將遭受的司法制約程度 。 討論國際憲政主義的第一個意義 ， 在於檢視國際公法中是否

存在位階性的課題，而該項檢視結果 ， 則可進一步作為檢驗國家在國際社會行動自由

度之關鍵要素 。 在國際強制法內容仍未設定具體範騁的情況下 ，世貿規章質國際憲政

主義概念的熱絡討論 ， 以及該實踐的可能趨向，將決定未來國際經貿領域越國家國際

權威 (tran sn a ti o na l a uthority ) 的高低程度 ， 並左右國家未來在國際社會經貿議題上的

行動自由度。

第二 ， 國際法國際憲政主義概念之演化結果 ， 將銜擊吾人對於國際法與國內法互

動關{系的傳統思維 。 國家自主能力在全球化的銜擊下受到諸多挑戰，闊際憲政法律位

階概念的成彤，將進一步對主權的資踐造成弱化效果 ， 其所揭示之意義 ， 不僅是國家

將受到更多「普遍性義務 J ( ob li gati on erga omnes ) 的約束 ， 甚至一闋的內國法 ， 亦將

被迫納入此糧全球性法律位階的安排之內 。 全球性憲政規約不但會對一圓的立法制度

與立法程序造成重大影響 ， 甚至可能在Dí擊國家內部司法發判體系之運作。換言之 ， 包

含內國憲法犯內的所有內國法律 ， 一 旦觸及未來可能發展的國際憲政領域 ( 例如國際

貿易、全球磁境保育、海洋事務 ) 該如何競合彼此關係，國際公法與內國法應是互為

補充或具有上下位階關係?值得力[)以深思 。

第三，未解析國際憲政主義概念 ，難以掌猩閻際公法演化趨勢之全貌。國際公法

憲政主義概念的討論焦點 ， 在體現國際公法造法之正當↑生 ( leg itimacy ) 基礎的總化 ，

目前國家向立之造法原則雖然已經受到蝕化 ， 伯國際公法造法的正當↑生基礎，到底l患

重建在何等原則之上 ， 仍有待進一步釐淆 。 就日前的討論方向觀察 ， 國際公法造法之

正當他基礎，除國家間的同意之外，主黨已受到其他原則的補充，例如人權 、人類尊嚴

( human di gnity ) 、人類安全 (human sec urity ) 、 平民不可侵犯原則 (principl e of c iv il 

in v i o l ab ility) 、全球共同利益 ( global CO l11 mon interests ) 與法治 ( rule of law ) 等 ， 惟上

述原則仍未獲得國際社會整體之共識 。 而國際憲政主義概念 ， 正是上述問題的發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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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有鑑於此 ， 有必要持續針對國際公法學界之相關論述，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俾掌握國際公法演化趨勢之全貌。

世貿規約憲政主義化的經驗，是國際法學界討論有關國際憲政主義概念的藍本。

令日國際公法的規範面貌日趨複雜與多元，規範領域不但日漸廣泛並且愈見深化 ，從

昔日約定戰爭與國家間的外交行為規範，逐漸發展成海洋管理、人權或全球環境保護

的治理律法 。 國際憲政主義概念固然有待精確定義，但世貿規約憲政主義化的經驗進

程，是否會對國際法其它面向的法理論證造成影響，繼續將人權概念置入永續發展、

國際環境保護、氣候變遷機制l與海洋鑽境保育等議題的論證當中，並以人類社群整體

福祉之極大化為前提 ，為沒有參與締約的第三方創造國際責任與義務，值得吾人深入

並持續的進行觀察 。 當然 ，國際憲政主義概念的發展對全球政治暨法律秩序所將帶來

的革命性衝擊，亦有待凸顯國際憲政主義改造世界規則的理想之餘，從國際公法的學

理角度，進行審慎並且精密的論諦 。

* * * 

(收件叫年 8 月 1 3 日，陸受 99 年 1 月 1 5 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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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pite debates addressed a1ll0ng con stitllti ona li s帖，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 nal consti tlltionali sJ11 has ca ll sed lega l conseqllences to the 

sovere ignty base of internati ona l law , and thllS J11 11tates the concept o f the 

status of the states. Nowadays司 trade scho la rship is pa rtic lllarly preoccupied 

with q lles tions of constitlltiona li s1ll . The const itllti ona lization of WTO 

regulations has triggered a debate on the futllre of g loba l constitutionalis J11 

S01lle scho lars of the In ternationa l Pll blic Law be li eve that WTO , as an 

in stitll tion 01' global governance, wOll ld create a set of const itu tiona l nor1llS 

fo r the internationa l trade tbat w ill guide her J11e J11 bers ' trade interactions. lt 

w ill be worthy of o llr attention to add ress pro blems of their extens ion to 

di verse d01llain of inte rnationallaw , sllch as the sll bject a reas of hU J11 an ri gh的，

law of the sea, environ1llenta ll aw , and internati ona l cri 1ll ina l law , etc. 

Thi s article w ill fi rst d isC ll SS the deve lop1llent and li 1ll its of the concept 

of const itutionalis J11 that is adopted into the internati ona l Pllbli c law . Then the 

focus w ill be put to the nonnati ve foundat ions of thi s application. By 

exploring the constitll t iona lization of WTO law , the third part of this arti c le 

will exa1ll ine the di fferent argll J11ents for inte rnati ona l constitll t io nali s1ll . The 

impacts of int巳rn ati ona l consti tuti onali s1ll on the internat iona l Pllblic law w ill 

const itute the fi na l part of this art ic l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nsti tll tiona li sm , const itutionali zation, WTO , WTO 

law, internat iona l publ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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